
台灣之貧窮,債務與法律扶助

甲、前言：

一、台灣債務問題與法律扶助：

        世界各國不論經濟多發達之國家，某部分人民會有債務問

題，負債之人民主要是因為貧窮，以及國家社會福利不足等因

素。各國對於無法清償其債務之人民，提供如何之法律機制處理

債務，以及提供如何之法律扶助，協助債務人使用該法律機制

以解決其債務，均不相同，值得各國分享其相關法制及實證經

驗。

        很多人認為債務之發生是債務人個人的問題，但事實上債

務之原因，除了與個人貧病、失業、投資或經商失敗、幫親人或朋

友償債、過度消費等因素外，也跟政府各項政策有關，例如：財

稅政策，都市計畫政策，土地政策，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社

會安全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等，因此債務問題如由債務人一人

或其一家負擔，有失公平，也常常難以負擔。另一方面而言，債

務人如果無法負擔其債務，相關法制又無法提供其合理處理債

務之機制，可能發生債務人自殺或全家自殺的悲劇，也可能發

生債務人鋌而走險，犯下搶劫或販毒等案件。縱使沒有如此嚴重，

債務問題沒有合理解決，常常造成債務人過勞或身心疾病，發

生家暴或離婚事件等，增加社會各項負擔。反之，國家如果能夠

提供相關法制合理解決其債務問題，不僅減少各項社會問題及

社會負擔，債人可以重返正常之經濟社會，貢獻一己之長，增

加社會生產力。因此由債務之發生與各項政府政策相關，債務之

解決可以減少社會問題及負擔，並可增加社會生產力之角度而

言，國家實在有責任建立合理之法制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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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討各項會促成發生債務之不公平政策。

        台灣近年來債務人使用信用卡及現金卡而產生卡債日益嚴

重，銀行委請討債公司強行討債，卡債族全家燒炭自殺，鋌而

走險，全家逃亡等事件屢見不鮮。當時台灣並無個人聲請破產或

更生之法制，卡債問題無法透過法律獲得解決。法扶基金會基於

建立公平法制及消彌貧窮的信念，在 NGO 及卡債族之要求下，

於 2006 年積極協助債務人與銀行債務協商並批評債務協商機制

之不合理，2007 年法扶基金會與 NGO 組成聯盟促成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消債條例)三讀通過，建立債務更生及清算

之機制。法扶基金會於此條例通過後實施前九個月，積極對債務

人宣導更生及清算機制，訓練扶助律師瞭解消債條例，並建立

電話中心方便債務人預約債務法律諮詢及申請法律扶助。2008 年

4 月 11 日消債條例實施後，法扶基金會各分會之扶助律師協助

債務人大量之法律諮詢及協商、更生及清算之代理，消債條例實

施之際，法官及律師均需摸索學習，法扶基金會卡債專案小組

分析各法官歧異之見解，提供對策及書狀範例給扶助律師，同

時透過各種方式，將各種不合理及相互歧異之法官見解，提供

司法當局參考改進。茲將台灣債務之相關問題以及法扶基金會在

各階段之參與說明如後。

二、台灣之貧窮問題與法律扶助：

    台灣法律扶助制度於 2004 年建立，當時對於法律扶助的瞭解，

首重落實人民之訴訟權及平等權，所謂保障弱勢者之人權，也

是以訴訟之扶助為主，法扶基金會成立以來，確實扶助了一些

弱勢者之訴訟，但弱勢者不一定有訴訟，而弱勢者的問題常常

不是訴訟或傳統訴訟可以解決，法扶基金會對於貧窮的問題所

知有限，對於貧窮問題之扶助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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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二個主要政黨均是右派政黨，重視社會之民主自由，但忽

視社會之平等正義，台灣之所得稅率不高，相對地對於弱勢者

之社會福利制度及社會安全制度均不健全。

    台灣社會救助法對於低收入戶提供補助，但如後所述，大約僅

僅 1％的弱勢者可以獲得補助，其他貧窮者將陷入貧窮之循環，

台灣之社會保險及社會安全制度並不健全，如果自己或家人發

生重大意外或重大疾病可能陷入貧窮，如果自己或家人長期失

業或投資失敗也會陷入貧窮。

    台灣之貧窮者除了前述之債務問題外，也可能有醫療問題，住

屋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工作問題，各項補助問題，以及合理

利率之借貸機會，這些問題在台灣都是社會工作者處理，沒有

法律人協助，法律人對這些問題也所知有限。法扶基金會過去除

了協助債務問題及協助少數貧窮者申請低收入戶之行政救濟外，

其他貧窮者之問題，並未提供扶助。

    法扶基金會如果確信扶助貧窮者之相關法律問題（不限於傳統

訴訟）是法扶之主要任務，將來必須與社會工作者密切合作，

扶助貧窮者各項補助申請之爭議以及行政救濟，對於各級政府

未依憲法提供完備之制度或行政措施保護貧窮者之各項需要，

也應提供行政救濟及聲請釋憲的扶助，必要時也應協助修法或

立法以保護貧窮者。

乙、台灣債務問題與法律扶助：

壹、台灣債務問題惡化之情形及其原因：

一、台灣卡債問題的相關數字：

(一)台灣雙卡發卡情形

1.信用卡：1997 年流通卡數突破 1000萬張，2004 年突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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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張，1997 年簽帳金額新台幣(下同)4910億，2005

年簽帳金額 1兆 4210億，信用卡業務成長相當驚人。

2.現金卡：1999 年萬泰銀行開始發行現金卡，2005 年現金卡約

381萬張，放款餘額為 2997億元， 現金卡業務之成

長也相當快速。

二、台灣雙卡逾期繳納情形

2005 年下半年卡債問題開始嚴重，2006 年 2 月信用卡循環信

用餘額及現金卡放款餘額合計 7649億，逾期人數 52萬人，平

均債務金額 30萬元，逾 30萬元者計 16萬人，但卡債族之逾

期債務，因循環利息，違約金等而快速增加。

三、台灣卡債問題惡化，銀行方面之原因：

(一)銀行家數過多

1991 年開放新銀行設立，2005 年台灣金融機構包括分行共計

7690 家，台灣每一萬人口之銀行分支機構家數是日本之 2.7倍，

銀行家數過多。

(二)銀行資金過甚

台商事業移往中國，台灣之銀行放款給公司之比例降低，2000

年台灣發生金融風暴，民間投資停滯，資金需求減少，銀行將

業務重心從『企業放款業務』移轉到『個人消費金融業務』。

(三)銀行推銷手法不當

銀行為競爭推銷信用卡及現金卡，於電視及報紙大量不當廣告，

於火車站，捷運出口等人潮聚集之處，可以迅速申請及發卡，

沒有信用徵信，甚至對於負債累累之卡債族，仍然一再授信。銀

行為了將信用貸款的餅做大做厚，約聘行銷人員，並予代銷公

司及代辦公司合作，甚至內外勾結，讓債務問題更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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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銀行利用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信用卡消費，讓使用者忽視高額的

循環利息，違約金及手續費等：

大部分的信用卡使用者，都認為信用卡是支付的工具，而非借

貸的工具，因此對於高額的循環利息，違約金及手續費並不注

意，而銀行以免年費，紅利點數，其他優惠措施，以及最低應

繳金額來鼓勵大量消費。當消費者過度消費而信用卡變成借貸

工具時，銀行將賺得高額的循環利息，違約金及手續費等，來

交叉補貼前述免年費，紅利點數，其他優惠措施的損失。銀行

之信用卡及現金卡之利息將近 20%，又是循環利息或複利，如

再加計違約金及手續費等各種費用，年息甚至可以高達百分之

八十二，對卡債族形成嚴重負擔，銀行發卡當時並未就利息盡

告知義務。

(五)銀行委請討債公司違法逼債

大部分銀行將信用卡及現金卡之催討委請討債公司，討債公司

會以每天數十通至數百通之電話打給卡債族，以脅迫，侮辱，

辱罵等方式致卡債族無法工作。也可能打電話給卡債族之家人，

老闆及朋友等，造成卡債族之壓力，討債公司甚至派人至卡債

族之家裡，對家人造成壓力及騷擾。

四、台灣卡債問題惡化，債務人方面之原因：

消債條例 2007 年 6 月三讀通過之後，法扶基金會於各地為債

務人舉辦『消債條例說明會』，同時請參加說明會之債務人填寫

問卷，在 1300 多分之回收問卷中，針對負債原因有以下之複

選結果：

(一)入不敷出(41.9％)

(二)失業(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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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意資金調度失敗(27.2％)

(四)過度消費(24.7％)

(五)幫忙償還親人之債務(23.3％)

(六)家人或自己的健康問題帶來之龐大支出(16.7％)

(七)購買房子(14.6％)

(八)遭到詐欺(12.7％)

(九)擔任保人導致負債(12.3％)

(十)被倒會(10.9％)

據此數字可知，債務人之卡債問題日益惡化之原因收入不足(例

如入不敷出，失業及生意失敗等)，龐大支出(例如健康問題之支

出，購買房屋，幫忙還債，擔任保人負債，被詐欺，被倒會等)，

以及過度消費。台灣之銀行透過媒體醜化卡債族都是因過度消費

才負債，其實與事實不符，過度消費只是少部分債務人負債之

原因，主要是收入不足及支出龐大。

五、台灣卡債問題惡化，社會方面之原因：

(一)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攀升：

台灣隨著經濟不景氣及產業外移之影響，失業率及失業人數節

節高升，失業者借錢度日，債務問題日益惡化。

1.失業率自 2008/12突破 5.0％以後便一路攀升，2009/5已將近

6％。

2.失業人數亦相對的隨著失業率攀升。

月份 失業率(％) 失業人數(千人)
2005 年平均 4.13 428
2006 年平均 3.91 411
2007 年平均 3.91 419

2008/7 4.06 442
2008/8 4.1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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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 4.27 464
2008/10 4.37 476
2008/11 4.64 507
2008/12 5.03 549
2009/1 5.31 578
2009/2 5.75 624
2009/3 5.81 630
2009/4 5.76 625
2009/5 5.82 633
2009/6 5.94 647
2009/7 6.07 663
2009/8 6.13 672

(二)貧窮線過低，社會福利不足:

台灣對於貧窮者如被政府認定為低收入戶，依照社會救助法，

將可獲得各項補助，但是台灣各級政府並不重視此項業務，所

編列之預算甚低，因此可以被認定為低收入戶而獲得補助者大

約僅僅 1％，很多需要補助之貧窮者無法獲得補助，生活發生

困難時，使用信用卡或現金卡短暫解決問題，卻產生難以解決

的債務問題。縱使獲得補助之低收入戶，該補助也相當有限，如

果自己或家人生病或發生意外，也常常需要借貸，而發生債務

問題。以下是被認定低收入戶之戶數、人數及比率：

      

年(月)別
低收入戶

年(月)底

戶數

占總戶數

比率(%)

年(月)底

人數

占總人數

比率(%)
1999 年 58,310 0.89 136,691 0.62
2000 年 66,467 0.99 156,134 0.70
2001 年 67,191 0.99 162,699 0.73
2002 年 70,417 1.02 171,200 0.76
2003 年 76,406 1.08 187,875 0.83
2004 年 82,783 1.15 204,216 0.90
2005 年 84,823 1.16 211,292 0.93
2006 年 89,900 1.22 218,166 0.95
2007 年 90,682 1.21 220,99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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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9 月 89,097 1.19 216,312 0.94
2008 年 1-9 月 90,846 1.19 218,180 0.95

貳、行政機管及法院均無法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

一、行政機關亡羊補牢之措施，債務問題並無解決：

(一)金管會於 2005 年下半年亡羊補牢所採取之措施，成效有限：

金管會在 2005 年下半年卡債問題嚴重之前，對於前述銀行不當

推銷雙卡，利息過高，委託討債公司違法逼債，均視若無睹，

沒有任何規範。

2005 年下半年卡債問題爆發成嚴重社會問題，媒體大量報導之

後，金管會才以行政命令加以規範，但對於已惡化之債務問題，

成效有限：

1.禁止不當催收行為

2.禁止不當廣告，並應加警語

3.發卡應審核經濟來源及還債能力等，並規定無擔保債務不宜超

過月平均收入 22倍(日本規定不得超過年收入三分之一)

4.銀行應讓債務人知悉利率及各項費用，並禁止複利 

(二)2006 年銀行公會所提初之一致性債務協商機制，未考慮債務人

之清償能力，沒有真正解決債務問題：

銀行公會依金管會之指示，自 2005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6 年底設

立雙卡及信用貸款等之債務協商機制，但為考慮債務人之清償

能力，縱使協商成功，債務人履行仍有困難，並未真正解決債

務人之債務問題。

二、台灣法院見解保守，限制破產法只適用於法人，自然人聲請破產

均遭駁回：

1945 年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後，即沿用大陸之破產法，有破產前

和解及破產之制度，理論上適用於自然人及法人。但法院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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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一再以債務人之財產不足以支付破產程序費用，而駁回自

然人破產之聲請。法院每年受理之破產案件僅二，三百件，准

予破產僅數十件，且幾乎是法人之破產。2006 年台北地院竟然

有以債務協商機制為由，駁回破產之聲請。

台灣在 2008 年 4 月 11 日消債條例實施之前，自然人債務問題

既無更生制度可以解決，法院又拒絕自然人依破產法聲請破產

債務問題無法解決，債務人無路可走，產生不少社會問題。台

灣法人如有債務清償困難，可以依破產法聲請破產，或依公司

法聲請重整，相對於擬制之法人，自然人之債務問題無機制可

以解決，顯然不公平。

參、台灣卡債造成嚴重之社會問題：

一、台灣銀行自 1999 年開始發行現金卡，同時也浮濫發行信用卡，

卡債問題日益嚴重，2005 年及 2006 年達到高峰，產生下列嚴重

之社會問題，幾乎每天之電子媒體或報章雜誌都可以看到類似

的報導或故事：

(一)卡債族每月還債，卻因高額的利息及違約金，越還債務越多，

覺得人生沒有希望，燒炭自殺，有的卡債族恐怕債留子女，而

全家燒炭自殺。

(二)卡債族因為害怕討債，晚上不敢回家，甚至攜帶子女，遠離家

鄉，流浪街頭，造成子女就學困難，教育部因而放寬越區就學

之規定。

(三)卡債族已有結婚對象，甚至已懷孕，卻不敢結婚，因為擔心討

債公司找上其伴侶，影響其工作或生活。

(四)卡債族鋌而走險，以詐欺,販毒等犯罪方式賺錢，甚至以搶奪的

方式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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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自殺者不少有債務問題：

（一）2008 年自殺死亡數為 4,128 人，續居國人死因第 9順位。2008

年國人自殺粗死亡率(死亡人數/年中人口數)為每十萬人口 17.9 人，

居國人主要死因之第 9順位。如以 2000 年世界標準人口結構調整計

算（即納入人口結構老化因素考量），2007 年之標準化死亡率為每

十萬人口 15.2 人，較上年微增 3.4 %。2008 年自殺死亡數占所有死因

死亡人數的 2.9%；自殺死亡人數占率較上年增加 0.1百分點。以下是

台灣自 1987 年至 2008 年自殺死亡人數及自殺死亡數占所有死因死

亡人數之比率。

年度 自殺死亡人數 死亡占率

1987 1851 1.9％
1988 1790 1.8％
1989 1573 1.5％
1990 1359 1.3％
1991 1465 1.4％
1992 1381 1.3％
1993 1301 1.2％
1994 1351 1.3％
1995 1618 1.4％
1996 1847 1.5％
1997 2172 1.8％
1998 2177 1.8％
1999 2281 1.8％
2000 2471 2.0％
2001 2781 2.2％
2002 3050 2.4％
2003 3193 2.5％
2004 3467 2.6％
2005 4281 3.1％
2006 440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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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3930 2.8％
2008 4128 2.9％

（二）自殺原因良多，經濟因素例如失業及負債等，均是自殺之重

要

因素之一，失業率升高，或債務問題惡化，自殺率也會因而提高，

國

內外均有相關論文提起。2005 年及 2006 年債務問題最嚴重之二年，

台灣自殺死亡人數也最多高達 4000 多人，死亡占率也高達也高達

3.1
％及 3.3％。

肆、2006 年法扶基金會因 NGO 的要求與債務人故事的感動，開始扶

助債務人與銀行債務協商，才因而瞭解前述債務之相關問題及

其原因：

一、2006 年之前法扶基金會規定破產事件原則上不予扶助：

台灣在 2007 年消債條例通過之前，雖然有破產法，但法院認為

破產法只適用於法人，自然人不能聲請破產，因此 2004 年法扶

基金會成立時，於法律扶助施行範圍辦法規定破產事件原則上

不予扶助。當時法扶基金會並不清楚破產或更生法制對弱勢之債

務人何等重要，也不瞭解困於債務之債務人正是民事法律扶助

之主要對象。一直到 2006 年年初因 NGO 要求法扶基金會扶助債

務人，2006 年十月法扶基金會至英國考察發現債務事件是英國

民事法扶最多之案件類型，債務案件才慢慢成為台灣法扶基金

會重要之案件類型。

二、2006 年年初因 NGO 之要求與債務人故事之感動，法扶基金會開

始辦理債務人與銀行債務協商之案件：

台灣法扶基金會成立之初，忙於成立分會及建立制度，對於債
11



務問題，所知有限，且受媒體影響有所偏見，因為 NGO 的要求，

以及 NGO所帶來個案故事，法扶基金會人員深受感動，因此展

開對此議題之瞭解與扶助：

(一)早產兒之父親因生活負債差點自殺的故事：

2006 年年初，弱勢團體所組成之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偕先生打

電話給我，請我找律師幫助卡債族，我心理想卡債族都是一些

奢侈，浪費，買 LV包包的人，應該不是我們法律扶助基金會

服務的對象，我就請法扶同仁傳真邀請義務律師。結果竟然有九

十多位律師表示願意幫忙，我回電簡先生，可以提供這些名單

給他，請他自己跟這些律師聯絡，我想這樣應該可以交差了，

沒想到簡先生表示要我們法扶基金會幫忙卡債族，我猶豫著，

卡債族真的是法扶基金會要幫忙的弱勢者嗎？多年來服務社會

弱勢者的經驗，讓我清楚接觸個案才可能瞭解這個議題，因此

我告訴簡先生，請他帶幾位卡債族來法扶交換意見。

四位卡債族來到法扶訴說他們的故事，他們為何有卡債，努力

清償卻越還越多的情形，以及銀行委託的討債公司如何對他們

逼債。聽完卡債族的故事後，我警覺到主流媒體的報導如此深刻

影響我對卡債族的認識，而這些報導卻與社會實況有非常巨大

的落差。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記得有一位四十多歲計程車司機

他說他的小孩是早產兒，花了不少錢，他原來是一家私人公司

的司機，因為常跑醫院，而被老闆解雇。後來開計程車，卻因

SARS 及不景氣，入不敷出，陸續向銀行借了幾十萬元，經過

幾年因循環利息等已變成二，三百萬元，他越還越多，討債公

司又一再已騷擾，辱罵等方式逼債，覺得人生沒有希望，幾天

前他原本想燒炭自殺，但想到他可愛的小孩而作罷，他說他真

的想還，要給小孩樹立好榜樣，請銀行給他機會。我看到一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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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歲的男人，流著眼淚真情告白，我心裡非常震撼。

我常使用信用卡，但從來沒有用信用卡借錢，信用卡只是我的

支付工具，起初我不清楚為什麼卡債族不量入為出，而要用信

用卡或現金卡借錢，聽完卡債族他們的故事後，赫然發現將信

用卡當作支付工具的人，無法瞭解將信用卡當作借貸工具的人

的痛苦，這是否也意味著社會階層的隔閡？

(二)為罹病的弟弟背負債務，有了伴侶且已懷孕卻無法結婚的故事：

因著卡債族的故事，我們決定與泛紫聯盟合作，扶助卡債族與

銀行債務協商的過程中，我們聽到更多卡債族的故事，其中一

位卡債族說，她的弟弟生來就有遺傳性疾病，當時尚無健保，

每年要花新台幣(下同)一百多萬醫藥費，父母變賣家產仍無法

支付，必須到處借貸，身兼數職以償還債務。她自己開始工作後

也向銀行借了數十萬，支付弟弟醫藥費及貼補家用，從民國八

十多年到九十五年，借貸的金額已由數十萬元滾到數百萬元，

她為了維持信用，身兼數職努力賺錢，從未逾繳。民國九十四年

她有了男朋友，也懷孕了，但他不敢結婚，深怕債務波及男朋

友。醫生告訴她懷孕後期，因她體質可能無法工作，她趕緊與最

大債權銀行協商，銀行說你如期還錢，不需協商，當她無法工

作時，她又去與銀行協商，銀行說你沒有工作，沒有資格協商。

她又說銀行請討債公司向她討債時，每家銀行每天約二十通電

話，她向十多家銀行借貸，每天要接二百通電話，幾乎無法工

作，討債公司有時打電話給她老闆，讓她工作幾乎不保，甚至

到她家找她年邁的祖母討債。

三、法扶基金會希望經由扶助 300名卡債族與銀行協商，瞭解債務之

原因及銀行債務協商機制是否合理，以期建立合理債務協商機

制，徹底解決所有債務人之債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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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基金會於 2006 年於 NGO 及卡債族接觸後，瞭解卡債族確

實係法扶要扶助之弱勢者，因此邀請熱心之扶助律師將近百名，

與會內三名專職律師，接受約 500百名卡債族申請法扶，扣除

審查被駁回，自行完成協商或失聯者，最後決定協助 300名卡

債族與銀行集體協商。法扶基金會面對數十萬之卡債族有債務

清償之困難，為何只扶助 300名？我們是希望經由扶助此 300

名卡債族之過程，瞭解卡債形成之原因，以及瞭解銀行公會在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之後於 2006 年所提初之一致性債務協商機制

對債務人是否合理可行，如有可能，我們希望提出合理的債務

協商機制，建議政府當局要求銀行公會修改，徹底解決所有債

務人之債務問題。因為我們瞭解如果沒有合理之債務協商機制，

扶助律師代理債務人與銀行協商又有何意義，我們也深信如果

弱勢者之問題沒有合理之法律機制，協助建立或修改弱勢者之

合理法制是法律扶助的任務之一，因為法律扶助不只是個案服

務。

四、法扶基金會成立卡債專案小組，研究債務問題，採取行動，批評

銀行公會協商機制之缺失，提出民間版之協商機制：

(一)法扶基金會成立卡債專案小組：

法扶基金會之行政律師，專職律師與外部熱心的扶助律師組成

卡債專案小組，與卡債族及 NGO密切互動，充分瞭解卡債族的

真正問題及處境，研究銀行公會一致性債務協商機制之不合理

規定，提出民間版債務協商機制，並研究比較司法院消債條例

草案及部分立委更生法案草案對債務人之利弊。

(二)法扶基金會對銀行公會之一致性債務協商機制提出下列之批評：

1.銀行公會依金管會之指示，自 2005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6 年底

設立雙卡及信用貸款等之債務協商機制，金管會對外表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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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7萬債務人申請，22萬 2千多人協商成功。

2.實際上債務協商機制有下列缺失，成效有限： 

(1)銀行不准債務人由律師代理，雙方地位不平等，債務人無

律師的協助，無法瞭解銀行利息，違約金及手續費的計算

是否合法。銀行不提供相關資料，債務人無法瞭解清償金

額如何抵充。對於銀行所擬的協商定型化契約是否合法理

債務人沒有律師的協助，也困難理解。

(2)當時並無有效之更生及清算制度，銀行只願意降低利息，

不同意本金打折。債務人也無更生或清算之法律制度為其

出路，債務人只能勉強同意銀行之協商條件。

(3)銀行之協商條件不考慮債務人之收入或履行能力，只要求

儘速收回，債務人勉強同意，事後也困難履行。法扶基金

會所受理之數百件案件中，依銀行之協商條件，每月應還

金額超過其收入者高達 48％，每月應還金額超過其收入四

分之三者高達 70％。

(4)債務人因為銀行的利息，違約金及手續費甚高，又遭討債

公司一再逼債，為了減輕壓力，縱使銀行的協商條件履行

有困難，仍然勉強答應。

(5)債務人如於不同時期有不同之清償能力，例如子女學雜費

的負擔每個時期有別，但銀銀當年的協商條件因電腦設定

緣故必須每年一致，拒絕債務人不同時期不同的清償條件。

(6)銀行自行提出條件，以債務人一定時間未反對，視為同意，

灌水協商成功之數字。

(7)25萬人未申請協商，5萬協商不成功，22萬協商成功者也

有相當比例履行困難。

(三)法扶基金會所提出之「民間版協商機制十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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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行應提供資料，以確定債務金額:

銀行應提供卡債債務人之債務結構資料，包括下列項目：本

金，利息，手續費，違約金，債務人已清償之金額及其他。

2.論名目，年息超過 20%單利計算，不再償還:

銀行以複利計算利息，違反民法規定，故不論何種名目，均

應以年利率 20%單利計算利息，超過部分無效，已償還超過

部份者，毋須繼續清償，並得自應償還之金額中扣抵之。

3.以債務人之收入決定每月最高清償金額:

(1)以債務人工作收入定比例為償還之最高限額，工作收入愈

高者，其清償金額依照累進比例提高。

(2)保留債務人維持最低基本生活費用，每人最低不得少於新

台幣一萬一千元。

(3)工作收入可扣除下列項目：

A 債務人或其家屬有重大傷病等固定支出。

B撫養親屬時，依照個人申報所得稅撫養親屬之扣除額。

C 其他顯有必要扣除之項目。

4.利息 3.88%或免息:

(1)原則：以借貸本金年利率 3.88％單利計算。

(2)例外免息者：

A中低收入戶。

B 債務人或其家屬有重大傷病者。

C 債務人之債務總額需八十期以上始能清償者。

5.十年免責:

債務人之債務總額需達一百二十期者以上始能清償者，其超

過部分無須清償。

6.本金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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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金應予打折：

(1)中低收入戶。

(2)債務人或其家屬有重大傷病者。

(3)喪失工作能力或工作能力較低者。

7.無收入者協商原則:

(1)無工作收入，但有親友願意協助清償者，應提供收入切結。

(2)暫時無收入者，提出證明後，得有一年寬限期間。

8.彈性調整原則:

債務人之工作收入狀況如有增減變動，應誠實通知銀行，依

本協商機制第二條之比例調整每期應繳金額。

9.停止計息:

債務人申請協商之日起不應催收，利息停止計算。

10.適用對象:

本協商機制之適用對象為：

(1)協商前已經逾期繳款達三十日者。

(2)正常戶，其負債比達 25倍以上者。

(四)法扶基金會採取行動為債務人發聲：

1.2006 年上半年間，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成員分別接受 TVBS、

東森、警廣、正聲等電視或廣播媒體專訪卡債相關事宜，計 17

次，說明銀行公會所提出之一致性協商條件之嚴重缺失，並說

明本會提出「民間版協商機制十大方案」之重要原因。

2.2006 年 3 月 27 日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成員與泛紫聯盟簡執行

長共同拜會金管會，說明銀行不當催收、銀行公會所提出之一

致性協商方案之不合理，並提出「民間版協商機制十大方案」。

3.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於 2006 年 4 月 12 日召開踢爆金管會協商

數據真相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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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6 年上半年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成員應立法委員之邀請，

多次參加立法院公聽會，說明銀行不當催收、銀行公會所提出

之一致性協商方案之不合理，並提出「民間版協商機制十大方

案」。同時也批評主管機關金管會及銀行局偏袒銀行，縱容銀行

欺壓債務人，債務協商機制不考慮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協商成

功也可能毀諾，有何意義，且協商成功之數字造假矇騙。

五、法扶基金會採取行動雖然媒體加以報導，但最後仍無法改變銀行

公會不合理之協商機制：

(一)法扶基金會之研究及行動，確實引起媒體之注意及報導：

法扶基金會研究債務問題及協商機制，並召開記者會，參加公

聽會，拜會主管機關，透過媒體不斷批判銀行公會之協商機制

不合理，提出「民間版協商機制十大方案」，確實引起媒體之注

意及報導，發揮為債務人發聲的效果。

(二)金管會以 22萬債務人協商成功為幌子，使得 2006年下半年媒體

報導及社會注意減低甚多：

金管會前述 2005年下半年之措施，又因媒體於 2005年下半年及

2006年上半年大量報導卡債族燒炭自殺，銀行委託之討債公司

之討債方式確實稍微收斂。2006年銀行公會之協商機制，使得協

商成功之債務人暫時免於被逼債，2006年下半年媒體報導債務

人燒炭自殺得頻率降低甚多，金管會又一再宣傳有 22萬債務人

協商成功，社會各界及立法院誤以為債務問題業已解決，因而

也不再如此關心此一議題。

(三)金管會只答應協助法扶基金會所代理之 300個協商個案，拒絕法

扶基金會建議修改協商機制不合理的規定，甚至請司法院勸阻法

扶基金會不要參加『社會運動』：

法扶基金會於記者會，公聽會及拜會時，一再強調銀行公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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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債務協商機制，沒考慮債務人之清償能力，顯不合理，

並提出「民間版協商機制十大方案」，請金管會要求銀行公會改

善該協商機制，但金管會官員態度傲慢，表示大部分債務人與

銀行進行協商均已成功，拒絕改善該協商機制，只表示法扶基

金會所代理的 300個個案進行協商如有困難，可以協助與相關銀

行協調。後來金管會發現在立法院等場合批判他的法扶基金會，

並非 NGO，而是司法院編預算所設立之 NPO，因而透過法扶基

金會之主管機關司法院傳達，不要『不務正業』地參與『社會運

動』，只要好好服務個案即可。

六、法扶基金會卡債專案小組礙於現實，於 2006年下半年只專心處

理扶助之 300個個案與銀行展開協商：

(一)法扶基金會痛苦地決定只扶助 300個個案，對於全盤性之債務問

題，等待時機再處理：

法扶基金會卡債專案小組並不認同司法院或金管會所主張法扶

只限於個案服務，對於改善協商機制的建言是『不務正業』或『社

會運動』的想法，反而認為建立或改善解決弱勢者問題之法律或

機制，是最有效最經濟之法律扶助方式，而且對於司法院及金

管會干涉法扶基金會之業務，已經嚴重侵害法扶基金會之獨立

性。但是法扶基金會卡債專案小組礙於 2006年下半年，立法院及

社會各界關心此議題的熱度已經下降，法扶基金會無力與金管

會或銀行公會斡旋，因此忍痛決定先處理此 300個個案，法扶基

金會有同仁問說，300個以外數十萬的債務人我們不關心了嗎？

對於全盤性之債務問題，我們只能等待時機再努力。

(二)法扶基金會扶助 300個個案的經過與心得：

1.法扶基金會專職律師協助此 300個個案提出債務協商之申請時，

所有銀行均回文拒絕律師代理債務人申請協商，法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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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回函銀行違反律師法及法律扶助法，並行文及拜會金管

會糾正各銀行，銀行才特別容許此 300 個個案由律師代理。

2.銀行公會一致性債務協商機制是制式的規定，債務人只有同

意與否，無協商可言，而且該協商機制不考慮債務人之清償

能力，債務人只有考慮是否降低利息及暫時不必被逼債，勉

強搭應超過其清償能力之協商方案。法扶基金會卡債專案小組

數度透過金管會銀行局與幾個主要銀行協商下列事宜：

(1)第一次協商主要銀行應斟酌個別債務人之還款能力與特殊

境遇等情形，且於協商期間停止催收。

(2)第二次與主要銀行協商下列事宜： 

A 超過 120期方案，是否可彈性調整？即請審視個案予以

斟酌。

B 超過 240期方案，但差距不大，是否有可能稍微延長期

數。

C 特殊案件，是否可以依據個案予以斟酌。

D 是否可接受申請人提出之分階段不同金額之還款方式。

(3)第三次與主要銀行協商下列事宜： 

就雙方條件不一致之個案是否有其他還款方式進行討論、

溝通。銀行代表同意就部分案件再行評估，會後專職律師

仍就此部分持續協調。

3.法扶基金會卡債專案小組透過金管會銀行局與主要銀行數度

作原則性之協商外，承辦之專職律師尚須與每個債務人及銀

行承辦人溝通協調，2006 年底共計 186 件協商成功，其過程

與結果，相對於其他多數之債務人，顯有『特權』，當此 300 個

個案協商告一段落之後，法扶基金會沒有忘記如何幫助債務

問題建立全盤性合理之解決機制。

20



伍、2007 年上半年組織聯盟推動消費者債務更生及清算之立法運動：

一、消費者債務更生及清算之相關草案：

(一)司法院之消債條例草案：

1.卡債成為社會嚴重問題之後，司法院於 2006 年 2 月決定於修

正破產法之外，單獨提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方式，

司法院民事廳所組成之研修小組以不定期及機動之方式研究

討論，於 2006 年 4 月 11 日提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之全

部條文。

2.司法院於 2006 年月 6 日將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送給行政

院，開始協商。司法院與行政院於同年 9 月 19 日提出會銜之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並遲至同年 12 月 21 日送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於會銜版有對司法院之草案提出不同意見及修正條文。

(二)立法委員所提之更生或清算之草案：

2005 年下半年以來，因為債務人燒炭自殺的新聞不斷，引起社

會極大關注，因此除了司法院之消債條例草案外，不少立法委

員也紛紛提出債務更生或清算之草案，例如泛紫聯盟版民事更

生法草案、蔡其昌立委版破產法增訂自然人更生程序專章、陳根

德與沈智慧立委版個人債務重生法草案及國民黨版債務清理法。

二、法扶基金會於 2006年上半年舉辦法案討論會，並拜會立法委員：

(一)法扶基金會於 2006年上半年舉辦二次民事更生法制研討會，邀

集 27位包括律師、學者、精算師，討論前述各個草案，並提出更

生法案對照表，及具體之建議 23項。

(二)法扶基金會於 2006年上半年拜會二位立法委員，交換更生法案

之意見，並召開記者會。

三、2006 年下半年立法院對於更生或清算法案均無任何進度：

金管會與銀行公會於 2006年下半年一再宣稱 27萬債務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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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其中 22萬人已協商成功，應無建立更生或清算制度之必

要。而且一再透過媒體醜化債務人都是奢侈，浪費不負責的人，

如果通過更生或清算制度，會造成社會極大道德危機。立法委

員受此影響，更生或清算法案均無任何進度。

四、法扶基金會於 2007年上半年積極推動更生或清算立法之背景：

(一)法律扶助基金會於 2006 年協助 300 件卡債協商之案件，對於卡

債社會問題之嚴重及銀行協商機制之不合理，有所瞭解。如果依

照銀行不合理之協商機制，法扶基金會再扶助債務人與銀行債務

協商，也無法徹底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22萬所謂協商成功

的債務人，大部分協商條件超過其清償能力，將會發生毀諾之情

形，只有更生獲清算法案才能真正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

(二)法扶基金會發現 2006 年下半年立法委員除少數例外，對於債務

更生或清算之立法已無熱心，法案也無進度，而 2007 年下半年

是選舉會期，立法委員忙於選舉，不可能通過此種法案，而

2008 年將是立法委員新的任期，法案屆期不連續，各個草案將

重新審查，更生或清算之立法將遙遙無期。司法院在社會壓力及

期待下，雖然完成消債條例草案，但並非司法院之優先法案，面

對行政院及銀行界的強烈反對，司法院也不可能積極為此草案進

行國會遊說。法扶基金會以關心弱勢者為任務，義無反顧結合關

心弱勢者之 NGO，成立推動更生及清算法案之聯盟，作為少數

關心卡債族之立法委員以及提出草案之司法院進行立法之後盾。

五、2007 年 1 月法扶基金會與 NGO 成立『個人債務更生及破產法案

推動聯盟』：

法扶基金會於 2007 年 1 月邀請所有關心弱勢的社會團體，台北

律師公會，民間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線等勞

工團體，台灣婦女聯合會及勵馨基金會等婦女團體，殘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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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智障者家長總會等殘障團體，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小米穗基

金會等原住民團體等，結盟共組『個人債務更生及破產法案推動

聯盟』，由司改會執行長擔任召集人，共同推動債務人更生及清

算的立法，希望 2007 年 6 月以前三讀通過司法院的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記得 2007 年 1 月 16 日聯盟成立記者會之後，某位財

經記者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們聯盟之訴求，很有道理，但銀行

之勢力非常龐大，6 月這個會期要三讀通過是很困難的，是幾

乎不可能的，問我有何意見，我其實也無把握，我跟他說我們

從事社會改革的人就是在不可能的當中找可能，在困難中找希

望，我們只能盡力而為。

六、聯盟進行之國會遊說：

(一)召開數次聯盟記者會。

(二)舉行更生及清算法案公聽會。

(三)拜會司法院，立法院各黨團及提案立委。

(四)聯盟與債務人組成之自救會至行政院及立法院陳情。

(五)聯盟與債務人組成之自救會舉辦「窮人站起來，才有大溫暖」遊行

活動。

(六)聯盟成員與立法委員，司法院代表，銀行公會代表等協商法案條

文。

(七)日本「全國信用卡,金融問題對策協議會」主動與聯盟聯絡，木村

達也律師等十多位律師，司法代書，學者及記者等，於該法案即

將三讀通過之際，前來台灣分享三十多年處理債務問題之豐富經

驗，他們得熱情令人感佩，他們部分成員甚至還抱病於 6月 2日

參加聯盟舉辦之遊行。我們請教木村達也律師，為何他可以三十

年來關心一個如此困難之議題，他客氣的說他只是不放棄而已，

這句簡單但意義深遠的話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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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債條例三讀通過之艱辛過程：

(一)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於 2007年 4月 4日一讀通過司法院及行政院

會銜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行政院之不同意見全被捨棄。

(二)惟一讀通過之後，銀行通過行政院，執政黨及媒體大力反彈，當

時最關心此法案之在野黨徐中雄委員與聯盟溝通，大家取得共識，

無法堅持最裡想之版本，必須有所讓步，通過法案才是上策，將

來有機會再修法。徐中雄委員與行政院代表一再聯絡斡旋，立法

院一讀通過之司法院版本經一再讓步後，在行政院副院長及副秘

書長之協調下，司法院代表，立法委員，銀行代表及各政黨代表

達成協議。原訂6月 5日排入最優先法案，該日二三讀通過，但

前一天消息傳來執政黨立法院大黨鞭拒絕簽字，該法案即無法排

入議程，再過十天該會期即將結束，我們聯盟成員非常焦慮。隔

天真的因為執政黨大黨鞭不簽字，聯盟與徐中雄委員召開記者會，

強烈批判執政黨不關心弱勢者，任憑銀行欺壓債務人，竟然各方

協商完成的法案也要阻擋，我看到徐中雄委員及在場的聯盟成員

含著眼淚，NGO代表記者會後準備明日去執政黨抗議，我想到這

個法案如果慢幾年通過，不知成千上萬的人又要受苦，甚至自殺，

我無法接受一個人可以權力大到無人制衡，而反對如此重要之法

案，我在一天內用盡各種關係，聯絡總統府，行政院，執政黨中

央黨部，試圖與此大黨鞭見面協商。我深信上帝疼惜弱勢的債務

人，不忍心看到債務人燒炭自殺或妻離子散，因此隔天我見到大

黨鞭，促成大黨鞭與關心的立法委員再協商，消債條例終於在 6

月 8 日奇蹟式地三讀通過。

八、消債條例為求三讀通過之重大讓步：

(一)2006年債務人與銀行進行一致性債務協商成立者，除非有因不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者外，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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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院草案關於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有二條文，一為債務人與

債權人協商，另一規定為雙方協商不成，債務人可以消債條例之

規定逕行訂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後者於三讀通過之消債條

例遭刪除。

(三)司法院草案對於更生方案規定記載清償之『成數』，最終清償期最

長為四年，有特別情勢得言長為六年。三讀通過之消債條例將前

述『成數』改為『金額』，四年及六年改為六年及八年。

(四)司法院草案聲請更生或清算之前應先進行前置協商，債務人請求

協商之翌日逾 20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 30日協

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三讀通過之消債

條例將前述 20日及 30日改成 30日及 90日。

(五)司法院草案並無規定公布後多久施行，三讀通過之消債條例規定

自公布後九個月施行。

陸、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 3 月舉辦消費者債務更生及清算之法律

說明會並籌備卡債族之法律扶助工作：

消債條例於 2007年 6月 8日三讀通過，2007年 7月 11日總統公

布，依該條例第 158條之規定，該條例於公布後 9個月即 2008

年 4月 11日施行。於此 9個月期間，法扶基金會為了讓更多卡債

族瞭解此一條例，並且使此一條例之立法意旨能夠確實落實，

因而做了下列之準備：

一、律師之教育訓練：

消債條例與原來之破產法有很大之差異，而且依原來之破產法

個人並無法聲請破產，台灣之律師幾乎沒有為個人聲請破產之

經驗，因此律師之教育訓練非常重要。法扶基金會於消債條例一

通過後，即邀請參與草擬條例之法官及學者當講師，於各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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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律師之教育訓練。

二、為卡債族宣傳消債條例，舉辦說明會，並收集卡債族之疑問及相

關資訊：

政府諸多良法美意，如無宣傳，人民常因不知而無法善用，尤

其弱勢者取得資訊之能力薄弱，更須宣傳。法扶基金會避免卡債

族不知消債條例即將施行，仍然自殺或鋌而走險，因此於各地

利用各種管道廣為宣傳消債條例，例如電視或電台之公益廣告，

報紙廣告，召開記者會，參加電視或電台之節目，網路宣傳或

其他小眾傳播。除了讓卡債族知悉有此條例，也應讓卡債族瞭解

此一條例之基本內容，以便條例施行時可以提出聲請。因此法扶

基金會於 2007年 10月至 12月於各分會請受過訓練之律師為卡

債族舉辦此一條例之說明會，於說明會後短暫法律諮詢時瞭解

卡債族之疑問及其關心之事項，並發問卷請卡債族填寫，以瞭

解卡債族之相關資訊，例如欠債之原因，2006年協商之情形，

清償債務之方式及困難，銀行不當催債之情形等。

三、法扶基金會至日本拜會『全國信用卡，金融問題對策協會』及司法

支援中心，學習其協助債務人處理債務問題之經驗：

    日本『全國信用卡，金融問題對策協會』木村達也律師等人於

2007 年 6 月消債條例即將三讀通過之際，前來台灣為前述聯盟

打氣，消債條例三讀通過之後，法扶基金會為了瞭解如何幫助

債務人債務協商，更生及清算，於 2007 年 10 月前往日本拜會

『全國信用卡，金融問題對策協會』木村達也律師等人，他們熱

切地分享三十多年來如何協助債務人之經驗，例如幫助債務人

說出他們的故事，漸漸影響可能有偏見之法官或律師。法扶基金

會也拜會日本司法支援中心，尤其他們的法律資訊電話中心，

給我們不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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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布預約專線及建立各地卡債諮詢中心，提供卡債法律諮詢，並

方便卡債族申請法律扶助：

卡債族在一對多之說明會很難充分瞭解此一條例，而且卡債族

在短暫之說明會無法就自己的案件充分諮詢，因此提供卡債族

與律師一對一面對面之法律諮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法扶基金

會各分會辦公室不大，審查室有限，難以容納眾多之卡債族，

法扶基金會各分會因而與各地行政機關或社會團體建立合作，

於全國各地建立 100多個卡債諮詢中心，並建立全國卡債電話

中心，於 2008年 2月 25日公布預約專線，於 3月 3日開始提供

與律師一對一面對面之法律諮詢，於法律諮詢時，如可能符合

法扶之審查標準，即可同步申請協商，更生或清算之法律扶助。

自開辦以來，法扶基金會各分會總共每月可以提供 6000個以上

之法律諮詢之預約。

五、建立消債條例諮詢律師，審查委員及扶助律師注意事項，並舉辦

教育訓練： 

債條例是新的法律，諮詢律師應如何提供意見，審查委員審查

之標準為何，扶助律師應如何為債務人爭取最大利益，法扶基

金會邀集專職律師及內部行政律師成立專案小組，研議諮詢律

師，審查委員及扶助律師注意事項，並舉辦諮詢律師，審查委

員及扶助律師之教育訓練。目前全國約有 1000多位律師加入擔任

法扶卡債之諮詢律師，審查委員及扶助律師。

六、與司法院及銀行公會建立溝通平台，提供建議，然效果有限，有

待努力 ：

司法院是消債條例之主管機關，負責訂定施行細則及注意事項，

法扶基金會於歷次與卡債族之座談會或說明會中，收集卡債族

之疑問及意見，經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討論後，提供司法院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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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司法院訂定施行細則及注意事項時，參酌部分意見，但重

要的事項，司法院並未採納。例如消債條例第 64條法院認為更生

方案公允而逕以裁定認可之標準，第 151條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事

由而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標準，均與債務人之權益有重大影響，

法扶基金會建議司法院將前述標準訂入施行細則或注意事項，

如有行政干涉審判之嫌，建議司法院請各法院於此條例施行前

召開法官會議討論前開標準並形成共識，如此將可避免法院見

解歧異，也使銀行及債務人有所遵循，增加協商成功案件，減

少法院負擔。然而 2008年 4月 11日條例施行時，司法院二種方

案均未採納。此外，依條例第 151條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之前

均應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銀行公會依此規定所建立之協商機

制之程序為何，到底與 2006年之協商機制有何不同，法扶基金

會經由徐中雄委員與銀行公會協調債務協商機制，銀行公會代

表表示此次協商銀行會考慮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債務人也可以

在最大債權銀行之分行協商，但對於協商條件的標準銀行卻無

說明。

七、法扶基金會協辦個人更生及清算之學術研討會，討論各國法制，

供法官解釋該條例之參考：

參酌日本律師經驗，法扶基金會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於 2007年

12月 22日舉辦消債條例之學術研討會，探討美國，德國，法國，

日本及我國有關個人更生及破產之法制，做為法官解釋條例時，

比較法之參考，更重要是讓法官瞭解各國法制運作的情形。

八、出版卡債族的故事，並分析卡債族之問卷，說明債務形成之原因

及卡債族之處境：

依前述日本律師的經驗，邀請卡債族面對媒體說明其真實之故

事，最能改變社會對卡債族之誤解，也最能改變法官對卡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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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偏見。然而台灣大多數之卡債族跟日本早期之多重債務人相同，

自嘆自責，承受社會極大壓力，不敢面對媒體，法扶基金會除

了召開記者會邀請少數債務人現身說法外，依說明會回收之問

卷，訪談十五個債務人，將他們的故事於 2008 年 3 月出版『卡

到債』一書，並將說明會回收之問卷分析卡債形成之原因，償債

之情形，2006 年債務協商之情形，討債公司討債之手法等納入

該書。法扶基金會將此書分送法官，或銷售社會大眾，希望改變

法官或社會大眾因主流媒體誤導或社會階級差異所造成的偏見。

九、修改法扶相關規定，方便債務人申請：

    法扶基金會創立以來之施行範圍是原則上將個人破產案件排除

在外，消債條例通過之後，法扶基金會反而將個人債務協商，

更生及清算案件列為專案，特別重視。一般案件人民申請法扶審

查資力時，申請人之債務原則上不得於其可處分收入扣除，但

是於個人債務協商，更生及清算案件，法扶為方便債務人申請

法扶，特別規定審查資力時，其每月可處分收入可以扣除每月

清償債務或預計清償債務之金額。

柒、2008 年四月起消債條例實施後，法扶基金會積極提供卡債族有關

債務協商、更生及清算之法律諮詢及代理之扶助及相關事項之努

力：

一、消債條例施行後律師應有之功能與角色：

 （一） 消債條例施行後律師應有有相當重要功能與角色的原因及

理由：

       消債條例實行前，銀行於 2006年債務協商時，拒絕律師代

理債務人，消債條例實行後，銀行於各種媒體及其提款機，

公開表示拒絕債務人由代辦公司或律師代理。司法院身為消

債條例之主管機關，不但沒有糾正銀行違反律師法及該條例

第 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甚至於公開媒體或私下場

合表示聲請更生或清算，是非訟程序，非常簡單，填寫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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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設計之表格，只要誠實，法院自然會有合理的裁定，並

不一定委任律師，如果債務人還要委任律師代理，就加重債

務人之負擔，且枉然司法院用心設計一系列債務人可以自行

填寫之表格，司法院官員又表示法扶律師不可能代理所有債

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司法院將訓練訴訟輔導人員協助債務

人。但是筆者基於下列原因及理由認為銀行及司法院前述見

解不合法，也不合理，而且律師就消債條例之實行有相當重

要的功能與角色：

     1 該條例有不確定法律概念，需要律師從債務人之立場協助法

官建立合理之實務共識及判例。

     2 該條例相對於日本較不明確也較不利於債務人： 

     3 在立法過程遭銀行刪除或修改有利債務人之規定

     4 司法院或法官會議事先無明確解釋，各法官勢必分歧：

     5 承辦法官未必瞭解債務人之處境及銀行之不合理：

     6 法官為減輕自己負荷可能做出不利於債務人之不合理裁定：

     7 司法院對外表示消債條例案件不一定需要律師代理：

       司法院昧於先進國家債務案件大部分均有律師代理，且消債

條例之非訟程序是有訟爭性之非訟程序，銀行公會已公布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機構辦理消債條例更生清算程序作

業準則』，債權銀行對於債務人於更生或清算之主張勢必有

所意見，如此更須律師代為說明或反駁。債務人是否會受司

法院之誤導而不委請律師，或承辦法官是否會受司法院之影

響而對代理債務人之律師敵視或漠視，均值得觀察，正因如

此，律師更應積極努力，為債務人合法權益而奮鬥，以證明

律師代理債務人之必要性及價值。

     8 司法院擅自違法壓低法扶律師酬金：

       法扶基金會斟酌消債條例協商，更生及清算各階段律師應盡

之工作負擔，以及法扶律師酬金是市場酬金的二分之一或三

分之一，訂定消債條例之律師酬金，並配合司法院之意見修

改二次，司法院在法扶基金會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下，竟

擅自決定律師酬金，違法剝奪法扶董事會職權，不當壓低律

師酬金，也打亂扶助律師其他酬金之衡平性。正因如此，有

部分扶助律師拒絕協助消債條例案件，造成消債條例之扶助

律師不足。然而大量之債務人需要扶助律師的協助，以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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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關，避免自殺或鋌而走險，期待更多的律師加入消債條例

法扶律師的行列。

     9 法院對於更生方案公允之見解未明之前，銀行協商之清償條

件不易讓步：

     10 銀行於債務協商時拒絕律師代理，又要求債務人一定要使用

銀行所制訂而有陷阱之協商聲請書：

       銀行於記者會等公開場合或提款機均表明拒絕律師代理債務

人提出債務協商，銀行所制訂之債務協商聲請書並無代理人

之欄位，律師代理債務人提出債務協商，銀行竟然跳過律師

直接與債務人聯絡。此外，銀行所制訂之協商聲請書有諸多

不合理及陷阱，例如要求債務人放棄自用住宅借款之協商等，

如債務人不使用銀行之聲請書，銀行竟然退件不受理。債務

協商雙方應處於平等之地位，但現實上卻一面倒，如此情形，

更有賴律師幫助債務人看清銀行之相關文件，與銀行協商時

提供債務人法律意見等。

  （二）消債條例施行後律師應有之功能與角色：

    1 有關律師如何說服法官認定更生方案公允部分：

    （1）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是不確定法律概念，有待律師

努力，形成實務共識或判例。

    （2）法院對公允之見解未明，以往又無像日本債務人大量聲請

破產之情形，債權人會議難以過半數同意更生方案，因此律

師如何說服法官更生方案公允，更形重要。

    （3）台灣消債條例並無像日本薪資所得個人再生有清償總額下

限計算之規定，因此律師如何說服法官更生方案公允，更形

重要。

    2 有關律師如何於清算案件說服法官裁定免責部分。

3 就 2006 年協商成功之案件律師應如何為債務人主張因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

4 律師如何協助債務人就債總額提出異議及抗告。

 5 律師如何協助聲請更生之債務人與銀行協商自用住宅借款特

別條款，以保住其住用住宅。

     6 律師如何於聲請更生或清算前為債務人與銀行協商。

二、消債條例實施之後，法扶基金會積極提供債務人法律諮詢及法律

扶助：
31



    消債條例於 2008 年 4 月 11 日開始實施，法扶基金會於該年 2 月

25 日起建立債務電話中心，提供債務人預約電話專線，該年 3
月初開始提供債務法律諮詢，並提供進一步法律扶助之申請。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9 月法扶基金會每月債務之申請件數，准

予扶助件數及法律諮詢件數，分別如下： 

申請量
准予扶

助

法律諮

詢

2008/03 2306 1276 539
2008/04 4376 2474 898
2008/05 3623 1879 856
2008/06 2958 1403 654
2008/07 3042 1246 842
2008/08 2139 804 626
2008/09 1331 505 410
2008/10 1219 385 464
2008/11 923 302 352
2008/12 1250 256 756
2009/01 689 142 432
2009/02 956 236 525
2009/03 1093 267 649
2009/04 1029 248 611
2009/05 909 192 563
2009/06 768 132 529
2009/07 763 146 506
2009/08 597 114 390
2009/09 665 132 463
TOTAL 30636 12139 11165
2008 年

平均∕

月

2316 1053 639

2009 年

平均∕

月

829 178 518

    依據前述數據可知，2008 年每月平均申請件數是 2316 件，2009
年每月平均申請件數是 829 件，後者僅是前者 35％，2008 年每

月平均准予扶助件數是 1053 件，2009 年每月平均申請件數是

178 件，後者僅是前者 16.9％，2008 年每月平均法律諮詢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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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639 件，2009 年每月平均法律諮詢件數是 518 件，後者與前

者相近。法扶基金會於 2008 年一般案件准予扶助之件數是

17,698 件，而 2008 年債務案件准予扶助之件數是 10,537 件，後

者占全部件數之 37.3％，數量相當龐大，對於法扶基金會確實

是一大挑戰。然而，2009 年每月准予扶助之債務案件，僅剩

16.9％，原因為何值得探討。如後所述，銀行拒絕律師代理債務

人進行債務協商，法院處理更生及清算案件遲延且保守，都可

能是法院更生及清算案件急速下降之原因，也是法扶基金會債

務案件准予扶助件數急速下之原因。法扶基金會如何改變對策，

而能有效地扶助更多債務人之債務問題，是法扶基金會下一個

重大挑戰。

三、消債條例實施之後，法扶基金會成立專案小組，提供法律意見及

書狀例稿，給扶助律師辦案參考：

    消債條例實施之前，法扶基金會雖然為扶助律師舉辦多次消債

條例之教育訓練，但消債條例畢竟是新的法律，扶助律師於具

體個案應如何處理，都無前例可循，必須摸索，因此法扶基金

會為協助扶助律師辦案，成立專案小組，彙整扶助律師之問題，

提供法律意見，甚至於各種情形提供書狀例稿給扶助律師參考。

四、消債條例實施一段時間之後，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研析法院之各

項裁定，一方面提供扶助律師辦案參考，一方面將違法或不當

或相互矛盾的裁定反應司法當局改進：

    消債條例實施一段時間時間之後，各法院陸續有程序駁回之裁

定，後來又有更生方案認可或不認可知裁定，以及法院免責或

不免責之裁定，法扶基金會專案小組收集各種情形之裁定，開

會討論研究分析，對於合理之法院裁定分析後提供扶助律師辦

案參考，對於違法或不當或相互矛盾之法院裁定，除了提供扶

助律師參考外，並反應司法院處理。

五、法扶基金會委託民意調查公司電訪債務人提供銀行債務協商及法

院各項裁定的相關情形及意見，並邀請法官，學者及律師召開

研討會：

    法扶基金會為了瞭解銀行所進行之前置債務協商及法院各項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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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情形，除了扶助律師結案之後陸續回報之資料外，於 2009
年 9 月另委託民意調查公司電訪債務人，詢問相關情形並請其

提供意見，於 10 月 2 日消債條例實施一年半後，邀請熱心的法

官，學者及律師召開之研討會。

捌、消債條例實施一年半，銀行前置債務協商及法院對於更生或清算

之各項裁定之實證研究及分析：

一、前言：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消債條例)於民國 97 年 4 月 11 日

開始實施，迄今已近一年半，不少債務人依此條例向銀行申請債務

協商，或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這些案件之實務運作，是否確實

依此條例之意旨及精神，解決債務人的債務問題，值得各界檢討，

以期將來之實務運作更能有效合理地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建立

公義安全之社會。

    消債條例規定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之前，需先向銀行

申請債務協商，而銀行是債權人，並非中立之第三者，這些債務協

商案件之程序進行，銀行有無有無刁難或違法？多少比例協商成立？

協商成立之償還比例是否合理？債務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清償，而不

會再陷入債務困境？值得觀察分析。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時，需費時多久才有

結果？法院以程序理由駁回債務人之聲請，是否均符合消債條例之

規定或意旨？法院對於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是否公允的見解為

何？法院對於債務人聲請清算是否免責之標準為何？法院對於第 151

條『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的認定為何？

各法院或各法官對於上述程序或實體之見解是否一致或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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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值得觀察分析。

    消債條例實施至今將近一年半，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

的案件日益減少，而債務人向銀行申請債務協商之案件居高不下，

在目前經濟衰退，失業率日增，到底原因何在？是否銀行考慮債務

人的清償能力，而提出合理的協商條件，而使債務人喜好申請協商？

或是法院處理更生或清算案件曠日廢時，欠缺效率，常常不當程序

駁回，認定更生方案公允之標準或認定清算免責之標準，傾向保守

又欠缺一致性，而使債務人對法院失去信心？值得各界觀察分析。

    消債條例的確實落實，不僅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也可避免

諸多家庭問題及社會問題的發生，同時發揮司法為民的精神，建立

公平正義的價值。因此將來如何改善債務協商之合理機制，如何協助

各法官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建立合理之共識，如何加強處理更生或

清算案件之效率，如何讓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更瞭解此條例的精神及

債務人的真正處境，均是各界共同努力之目標。

二、債務人與銀行債務協商之檢討：

(一)、債務協商申請及成立認可之數字及分析：

A 金融機構受理消債條例第 151 條之申請債務協商件數統計表：

月份 申請件數

97/4(4/11始) 1362
97/5 5450
97/6 3804
97/7 4221
97/8 3937
97/9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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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4189
97/11 3900
97/12 4446
97/1 3372
98/2 3374
98/3 4506
98/4 4291
98/5 3395
98/6 4089

97 年平均/月 3908.3 

98 年平均/月 3837.8 

平均/月 3880.1 

總計 58202

B 法院依消債條例第 152 條認可金融機構與債務人債務協商清償方

案件數統計表：

月份 協商成立聲請認可

97/4(4/11始) -
97/5 -
97/6 -
97/7 3877
97/8 2473
97/9 2524
97/10 2908
97/11 2477
97/12 2880
97/1 2696
98/2 3623
98/3 2668
98/4 2602
98/5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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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 2982
97 年平均/月 2856.5

98 年平均/月 3054.2

平均/月 2955.3

總計 35464

C 債務協商申請與成立認可相關數字及分析：

1.消債條例實施一週年後，債務協商案件並未減少：

民國 97 年金融機構與債務人協商之件數，每月平均約 3908

件，民國 98 年前半年每月平均約 3837 件，件數相差不大，

債務協商案件並未因此條例實施一段時間而減少，可見債務

問題仍然嚴重。

2.債務協商成立認可件數占債務協商申請之件數高達七成多：

民國 97 年每月平均協商債務件數是 3908 件，法院認可債務

協商清償方案件數是 2856 件，高達 73％，民國 98 年每月平

均協商債務件數是 3837 件，法院認可債務協商清償方案件數

是 3054 件，高達 79.5％。金管會銀行局於 98 年 9 月 11 日回覆

徐中雄立委辦公室略謂：截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前置協商

簽約件數及金額分別為 41,799 件，658億元，協商不成件數

及金額分別為 12,355 件，153億元，協商成功率達 77％。

(二)、債務協商成立之清償方案之分析：

A 97 年底法扶基金會自各分會回報協商成立案件之分析：

法扶基金會於 97 年 12 月 17 日截止自各分會回報之債務前置協

商成立之案件，共計 153 件，其中文件齊全可以分析之案件為

90 件，茲將此 90 件的清償方案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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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商還款利率：

(1)數據： 38.89％是 0 利率， 54.44％是 5％以下的利率，

6.67％是 5％至 10％的利率。

(2)分析：日本之個人再生法制，區分為小規模個人再生及薪

資所得個人再生，其中小規模個人再生之再生計畫

應經債權人會議之決議，但再生計畫之清償總額不

得低於最低清償基準額，500萬日圓以下是 100萬日

圓，500萬至 1500萬日圓是 20%，1500萬至 3000萬

日圓是 300萬日圓，3000萬至 5000萬日圓是 10%，

換言之，最低清償基準額約為 10％至 20％。我國司

法院所提之消債條例草案仿效日本立法，於草案第

53 條原先規定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要記載『清償之

成數』，換言之，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是可以將債

務本金打折，但在銀行之強力反對下，消債務條例

第 53 條改為『清償之金額』。然而更生就是因為債務

人無力依原合約清償，為某求債務人經濟生活之更

生(參消債務條例第 1 條)，所建立之債務清理程序，

如果債務人依更生方案要清償之本金，甚至利息，

接近原合約之約定，則此更生機制已無意義。我國更

生或清算機制，規定債務人應先與債權人銀行協商

如果此前置協商之清償方案所要清償之本金，甚至

利息，接近原合約之約定，則此強制之前置協商機

制，是否成為債務人接近更生或清算之障礙，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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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討論，尤其我國之前置協商機制是任由微弱

之債務人去面對勢力龐大之銀行團，而無客觀第三

者介入，顯無公平可言。前述債務協商成立之案件中

竟然有 60％案件，不僅本金沒有打折，還要支付利

息，甚至 6.67％利息高於 5％的法定利息，此與日本

之個人再生機制真是天壤之別。

2.協商還款期數：

(1)數據：前述 90 件協商成立之案件中，14,44％協商還款期

數為 72期，18.89％為 72期至 100期，55.56％為

100期至 180期，11.11％為 180期以上。

(2)分析：日本再生期間為 3 年，得延長 5 年，使債務人早日

脫離背負債務之痛苦，而可以重新再起。司法院所

提之消債條例草案第 53 條規定更生之最終清償期

最長為是 4 年，有特別情事者得延長為 6 年。在銀

行的要求下該條例第 53 條改為最長 6 年，得延長

為 8 年。前述協商成立之案件，還款期數超過 6 年

者，竟高達 85％，超過 8 年至 15 年者將近 70％，

超過 15 年者，也高達 11.11％，足證，協商成立之

還款期數，遠高於更生還款期間，與日本的 3 年再

生期間，實在無法相比。

3.協商成立之還款條件是否高於債務人清償能力：

(1)數據：前述 90 件協商成立之案件，其每期清償金額與債

務人每月收入及支出的差額兩相比較，以判斷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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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還款條件是否高於債務人清償能力。結果高

達 80％的案件每期清償金額高於債務人每月收入及

支出的差額，債務人之清償能力能否負荷協商之還

款條件，顯有疑問。

(2)分析：我國消債條例第 151 條只規定債務人應與最大債權

金融機構協商，但沒有規定協商清償方案之條件，

且無公正之第三人主持協商，個別之債務人面對強

勢之金融機構，常常勉強答應其無法長期清償之方

案，為將來之履行或毀諾埋下變數。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債務協商委員會於 97 年 2

月 14 日所制訂之『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前置協商作業準則』第四章、協商清償方案規定

『一、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1、每月最低可還款金額

大於或等於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減每月最低生活

費支出。2、依據每月最低可還款金額議定清償方案

之期數和利率。二、金融機構有擔保債務：依原契約

履行。』依此準則，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之協商清償

方案是每月最低可還款金額大於或等於債務人每月

可處分所得減每月最低生活費支出，換言之，大於

或等於債務人最大清償能力，也即不考慮債務人之

清償能力，難怪前述 90 件協商成立之案件，80％

其協商清償方案超過債務人之清償能力。

B 98 年法扶基金會委託遠見雜誌民調中心抽樣扶助案件 1303 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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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

法律扶助基金會於 98 年 9 月委託遠見雜誌民調中心就 97 年 3 月

3 日至 98 年 4 月 30 日間，曾向法扶基金會就債務問題申請法律

諮詢、申請法律扶助之申請人及受扶助人，抽樣成功電訪 1303

人，含『准於扶助』821 人，『法律諮詢』361 人，『駁回』121 人，

其調查結果及其分析說明如下。

1.債務人能否依照協商成功之清償方案按時還款：

(1)數據：能夠按時還款者占 32％，勉強能夠按時還款者占

46.6％，不能夠按時還款者占 21.3％。

(2)分析：如前所述，銀行公會之協商作業準則，金融機構無

擔保債務之協商清償方案是每月最低可還款金額大

於或等於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減每月最低生活費

支出。債務人協商每月應償還金額如果大於債務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支出後之餘額，顯然已超過債務人之

清償能力，債務人縱使向他人借貸或超時工作，以

償還金融機構，此種情形難以長久持續，債務人很

容易再度陷入履行顯有重大困難。債務人協商每月應

償還金額如果等於債務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支出後之

餘額，債務人自己或家人如有意外或生病而有額外

支出或遭減薪，債務人也很容易再度陷入履行顯有

重大困難。銀行局前述統計前置協商成功債務人高達

四萬多人，成功率高達 77％，但前述勉強按時還款

或不能按時還款之債務人竟高達所有前置協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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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之 67.9％，顯然違反消債條例之精神，極力

剝削債務人，債務人極易再度陷入履行困難，金融

機構無意徹底解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法院形式上依

消債條例第 152 條之規定認為通通沒有違反法令，

一概給予認可，以減輕法官或 司法事務官之負擔，

身為消債條例之主管機管之司法院無視該條例之精

神，對於金融機構之協商條件顯然過苛，對於債務

人可能無法履行清償方案，竟然都視若無睹。

2.前述 67.9％債務人無法還款或勉強還款卻協商成功之原因：

(1)數據：受限於銀行提出之條件者占 56.8％，希望早日清償，

努力還款占者 18.1％，情事發生變更者占 15.2％，

不想被強制執行或影響工作者占 9.7％，對消債制

度沒有信心者占 2.5％，有其他還款來源者占

1.5％，法院的建議者占 0.5％。

(2)分析：債務人會同意超過其清償能力之協商條件，其原因

有其客觀面及主觀面。就客觀面而言，受限於銀行提

出之條件者占 56.8％，可見金融機構所提出之條件

常常不合理，而債務人隻身面對龐大之金融機構，

常常無助，面對金融機構不合理之要求，也只能選

擇接受。此外不想被強制執行或影響工作者占

9.7％，債務人避免金融機構一再催債或強制執行其

薪水，以確保其工作，而勉強答應超過其清償能力

之協商條件。另法院的建議者占 0.5％，為何法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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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消債條例之精神，在於讓債務人於其清償能力範

圍內為清償，而『建議』債務人答應超過其清償能力

之協商條件，真是不可思議。就主觀面而言，希望早

日清償，努力還款者占 18.1％，可見部分債務人希

望早日脫離債務之夢魘，而拼命工作，答應超過其

清償能力之協商條件，此種情形，債務人常常過勞

而生病，也有陷於無法履行之虞，縱使債務人沒有

因過勞而喪失健康，協商條件要求債務人拼命工作

過勞賺錢來償還債務，也非消債條例之本意。此外情

事發生變更者占 15.2％，固然有些情形是協商成功

之後，發生收入減少或支出增加之情形，但應該也

有一部分是債務人勉強答應超過其清償能力或毫無

彈性零用金之協商條件，自己或家人稍微一有增加

支出或減少收入之情形，即陷入履行困難。另對消債

制度沒有信心者占 2.5％，換言之，債務人對於法院

能否依消債條例之規定公平解決其債務問題欠缺信

心，只好接受超過其清償能力之協商條件，負責更

生及清算之法院，以及身為消債條例主管機關之司

法院不無檢討餘地。

3.協商成功之債務人毀諾之比率及原因：

(1)數據：債務已清償者占 2％，目前仍在繳交中者占

75.6％，毀諾者占 22.4％。毀諾者之原因分別為『因

失業或減薪，收入減少』者占 53.9％，『每月收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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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繳金額，無法維持生活』者占 23.8％，『自己或

家人生病、發生事故，支出增加』者占 19.1％，『子女

增加或子女養育費用增加』者占 14.7％，『每月應繳

金額高於收入』者占 11.3％，『其他支出增加』者占

9.9％。

(2)分析：如前所述，銀行公會雖然統計協商成功之債務人高

達四萬多人，成功率高達 77％，但消債條例實施才

一年多，協商成功的債務人中，已有 22.4％的債務

人毀諾，無法履行協商條件，在漂亮數字之後，債

務協商機制實有徹底檢討之餘地。協商成功之而毀

諾之債務人，其毀諾之原因可分為協商當時存在之

原因，以及協商之後發生之原因。例如前述『每月收

入扣除應繳金額，無法維持生活』者占 23.8％，以及

『每月應繳金額高於收入』者占 11.3％，均是屬於協

商當時存在之原因，消債條例任由隻身之債務人面

對勢力龐大之金融機構，實有修法由公正第三人主

持協商之必要。法院對於金融機構要求債務人答應

超過其清償能力，應改變其見解不予認可，法院對

於金融機構要求債務人協商時不得律師代理之情形，

也應予糾正。此外，協商之後發生之原因者，例如

前述『因失業或減薪，收入減少』者占 53.9％、『自己

或家人生病、發生事故，支出增加』者占 19.1％、『子

女增加或子女養育費用增加』者占 14.7％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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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增加』者占 9.9％，這些毀諾之原因大部分均是

事後客觀之因素，但如果協商之清償方案能給予債

務人一些彈性，例如零用金或遭遇事後變故可以調

整之條款，均有助於減少毀諾之情形。

三、法院處理債務人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檢討：

(一)、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及清算之數字及分析：

A 法院更生及清算新收案件統計表：

1.數據：

月份 更生 清算

97/4(4/11始) 1073 96
97/5 2370 170
97/6 2473 121
97/7 3104 152
97/8 2160 144
97/9 1961 136
97/10 1884 131
97/11 1436 123
97/12 1535 160
97/1 868 108
98/2 890 117
98/3 860 102
98/4 702 117
98/5 602 117
98/6 578 155

97 年平均/月 1999.6 137.0

98 年平均/月 750.0 119.3

平均/月 1499.7 129.9

總計 22496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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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

(1)97 年法院每月更生案件約 2000 件，98 年每月更生案件為

750 件，只剩 37.5％，98 年我國經濟仍然不景氣，失業率

節節高升，債務問題日形嚴重，為何法院更生案件急速下

降，值得觀察檢討。97 年法院每月清算案件約 137 件，98

年每月清算案件為 119.3 件，二者相差不大。97 年每月清算

案件只是更生案件之 6.8％，98 年每月清算案件也只是更

生案件之 15.9％，相較於日本法院破產案件是再生案件之

6倍至 10倍，我國之清算案件顯然偏低，到底原因為何，

是否『清算』二字在我國被金融機構及媒體污名化，債務人

覺得清算是不名譽之事，或者我國之債務人堅持有債必還

之美德，不願聲請清算，值得觀察分析。

(2)日本 2003 年再生案件 24,553 件，破產 251,800 件，總共占

人口 1億 2775萬之千分之 2.1，2006 年為千分之 1.5。美國

2003 年至 2006 年聲請件數占人口比率為千分之 2至千分

之 6.8。德國 2003 年至 2006 年聲請件數占人口比率為千分

之 1.17至千分之 1.8。香港 2003 年至 2006 年聲請件數占人

口比率為千分之 1.4至千分之 3.6。但我國聲請更生及清算

之案件如依 2008 年每月之平均數計算，每年 25,639 件，

占人口比率為千分之 1.1，如依 2009 年每月之平均數計算，

每 10,431 件，占人口比率為千分之 0.45，與前述各國相比

顯然偏低。我國債務問題相當嚴重，近來經濟低迷，失業

率高升，為何法院之更生及清算案件急速下滑，實有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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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

B 債務人未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之電訪調查及分析：

1.申請協商、聲請更生、聲請清算及均未處理之電訪調查及分析：

依前述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報告，在 1303 債務人中

(包括向法扶申請法律諮詢之債務人、向法扶申請扶助遭駁回

之申請人及經法扶准予扶助之受扶助人)，62.5％之債務人申

請協商，26.3％聲請更生，3.8％聲請清算，其中 22.5％之債

務人均未申請。協商、更生及清算均未申請之債務人，其原因

『沒有錢可以處理』者占 48.2％，『求助無門』者占 13.7％，此

二者應檢討法扶基金會對於債務人申請法扶之資力門檻是否

應檢討降低。此外，『對消債制度沒有信心』者占 11.1％，『銀

行不願協商』者占 4.1％，此二者法院及銀行應檢討改進其處

理債務問題的態度及標準。

2.債務人未協商、協商失敗或毀諾者，向法院生清更生、清算或

均未聲請之電訪調查及分析：

未協商、協商失敗或毀諾之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者占

60.1％，向法院聲請清算者占 8.8％，二者均未聲請者占

31.1％。而二者均未聲請之原因，『覺得不會通過』者占

22.7％，『要準備之資料太多』者占 12％，『法院審理時間太

久』者占 7.5％，這些原因均與法院有關，法院如何減少命債

務人提供不必要之資料，如何加速處理更生或清算案件，以

及如何依消債條例之精神，減少不必要之程序駁回，放寬更

生方案之認可及放寬清算免責之條件，均值得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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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審理更生或清算案件所需時間之電訪調查及有無效率之分

析：

    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且目前仍審理中之案件，審理時

間超過一年者占 45％，審理時間六個月至一年者占 31.5％，換

言之，審理時間超過六個月者高達 76.5％。此外，債務人向法院

聲請更生或清算而已結案之案件中，從提出到審理結束，一年

以上者占 26.9％，六個月至一年者占 35.5％，換言之，高達

62,4％審理時間超過六個月。另外，債務人對於法院審理更生或

清算案件是否有效率，6.8％認為『很有效率』，22.9％認為『還算

有效率』，28.7％認為『有點沒效率』，23.1％認為『很沒效率』，

換言之，51.8％債務人認為法院審理沒有效率，29.7％債務人認

為法院審理有效率。法院審理更生或清算案件如果欠缺效率，會

降低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之意願，而逼使債務人於前

置協商時，不論是否超過其清償能力均答應銀行之協商條件，

或者債務人喪失對消債條例之信心，既不申請協商，也不聲請

更生或清算。身為主管機關之司法院以及各級地方法院均應檢討

並提出提升效率之策略，以贏得債務人對法院之信賴，有效解

決債務人之債務問題，落實司法為民之理念。

(三)、法院於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違法要求債務人二次協商之電

訪調查及分析：

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聲請更生之債務人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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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被法院要求和銀行二次協商，聲請清算之債務人中之

15.4％被法院要求和銀行二次協商。惟查，依消債條例之規定，

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審理更生或清算案件時，並無權力要求債務

人再和銀行二次協商，通常銀行也不一定會同意再協商，如此

只會徒增更生或清算審理之時間，增加債務人之利息或違約金

之負擔。況且如前所述，前置協商成功之債務人約六成八勉強

還款或無法還款，而法院受理更生或清算之案件急速下降，如

果法院繼續對於前置協商已不成立而聲請更生或清算之債務人

要求二次協商，縱使銀行願意與債務人再協商，也只是增加勉

強還款或無法還款之債務人，使更多之債務人對法院失去信心

法院受理更生或清算之案件更加減少。

(四)、法院對於更生案件及清算案件審理結果之電訪調查及分析：

A 更生案件：

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債務人向法院提出之更生

案件中，46.7％還在法院審理中，19.6％法院已同意更生方案，

26.2％被法院駁回。據此，僅二成之更生案件法院同意更生方案，

顯然偏低，難怪債務人不信賴消債條例或不信賴法院。

B 清算案件：

如前所述，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清算之案件不多，依遠見雜誌民

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62.6％之清算案件仍在法院審理中，

14.2％清算案件免責成功，15.7％清算案件被法院駁回，仍要還

錢。依此數據，清算案件之進行顯然緩慢，清算免責之案件不到

一半，也顯然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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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院對於更生及清算之聲請裁定駁回之原因及分析：

A 法院對於更生案件裁定駁回原因之電訪調查及分析：

依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前述 26.2％法院駁回之更

生案件中，其原因分別為 32.3％是『沒有正當理由不還錢』，12％

是『付得出每月應還金額』，此二理由是針對 95 年協商成功之債

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 151 條『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

顯有重大困難』，法院以如此高之比例駁回，對該條文之解釋是

否失之過嚴，不無檢討餘地。此外，22.8％是『法院不同意債務人

提出之更生方案』，22.7％是『逾期未補資料』，9.5％是『沒有先和

銀行前置協商』，此三者均是法定駁回之理由，但於具體個案，

法院之認定是否合理，值得探討，例如法院對於更生方案是否公

允，是否因為不夠瞭解債務人之真正處境，而失之過嚴。法院要

求債務人提供之資料是否合理且有必要，要求債務人補資料之時

間是否足夠。法院對於債務人有無先和銀行進行前置協商之認定

是否偏向銀行，而不利於債務人，均是值得檢討之問題。

B 法院就更生或清算案件裁定駁回之理由分析與檢討：

法扶基金會針對 97 年 4 月 1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法院就更生或

清算之案件為駁回之裁定，其理由有待商榷之類型說明分析如

下： 

1.移轉管轄之裁定：

(1)類型：法扶基金會自司法院網站搜尋 296 件移轉管轄之裁

定，可區分各種類型，其中有部分裁定認為：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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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實際住所地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法院以工作

可能異動，租屋也非長久居住等原因，而移轉至戶

籍地法院。

(2)分析：消債條例第 5 條規定『更生及清算事件專屬債務人住

所地之地方法院管轄』，其立法意旨在於債務人之住

所地與其戶籍地可能不同，為方便債務人並節省時

間費用，而規定債務人於其實際居住之住所地聲請。

前述情形，顯然違反消債條例第 5 條之規定，有些

裁定經債務人抗告後，抗告法院已改變見解。司法院

對於此種違反規定，刁難債務人，以鄰為壑之法官，

應加強監督改進。

2.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之裁定：

消債條例第 151 條規定債務人如於 95 年與金融機構成立協商

者，原則上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者，不在此限。下列類型之裁定認為債務

人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顯有重大困難，而駁回

債務人更生或清算之聲請，這些裁定之理由有待商榷：

(1)類型：

收入小於協商金額：

大部分裁定認為「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但仍有少部分

裁定認為「債務人明知其月收入不足清償其協商成立之

金額，仍與銀行成立之協議書，致無法履行，其有可歸

責於己致無法履行協商條件之原因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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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無法支應協商金額：

有裁定認為「不可歸責」，有裁定認為「95 年間成立協商

當時既然明知收入不敷支出，已經無力繳納協商金額，

卻仍然成立協商，顯見有其他還款的管道，應無不可歸

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連續繳交多期協商金額，突然毀諾：

有裁定認為：「債務人成立協商之後，已經連續繳交多

期協商金額，突然毀諾其誠信顯有可疑，應無不可歸責

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95 年協商之後債務人之收入及支出並無變化：

有裁定認為「債務人於 95 年間成立協商當時的收入支出

狀況與毀諾時並無差別，應無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

重大困難之事由」。

95 年協商之後遭其他債權人強制執行：

有裁定認為「債務人於 95 年間協商成立之後，如果又被

其他債權人進行強制執行，例如固定薪資被按月執行三

分之一，導致收入減少無法清償協商款項之情形，非屬

不可歸責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民間債務：

95 年協商之後，債務人另行繳交民間債權人之金額，

常因無法充分舉證，法院多半不認同民間債權為「協商

後每月生活必要支出」。

債務人擁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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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院認為債務人有不動產時，若出售不動產有助於

債務之減輕，不應在保有不動產之餘主張無法清償債

務。

 (2)分析：

前述A至D類型裁定的法官顯然不了解 95 年協商之相關

背景及當時債務人之處境，認為協商之後才會發生『不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忽視 95 年協商當時即已

存在之『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因為 95 年當時債

務人為避免金融機構委請討債公司違法不當之催債，

為了避免其債務一再產生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等，當

時又無更生或清算之制度供債務人選擇，只好答應超

過其清償能力之協商條件。而此種債務人積極出面協商

債務，相對於 95 年未協商或協商未成立之債務人，並

無剝奪其聲請更生或清算之權利，司法院原先提出之

消債條例草案並無此項限制，現行條文是金融機構強

行要求之不合理條文，因此，法官解釋該條文應瞭解

前述情形，從寬解釋。

前述 E 之類型是典型協商之後發生之『不可歸責於債務人

之事由』，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44 條也已明文規定，

法官仍然裁定駁回，司法當局對於法官消債條例之教

育訓練有待加強。

債務人向親朋好友借貸，在我國是常見之情形，前述 F

民間借貸舉證之問題，由於民間借貸並不一定使用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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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支票，因此應從寬認定，例如以傳訊證人或切結

書等方式代之。

有關前述 G 不動產之類型，司法院原先消債條例草案第

54 及 55 條規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三讀通過之消

債條例只保留第 54 條，該條規定『債務人得與自用住

宅借款債權人協議，於更生方案定自用住宅借款特別

條款』，據此，如果債務人所有之不動產是自用住宅，

且無特別昂貴或寬敞，理應受到該條之保障。法官不應

要求債務人出售不動產，否則不能主張無法清償債務。

前述各種情形，各法院各法官之見解常常明顯矛盾，有

待各法院法官會議形成統一合理之見解。法扶基金會曾

於消債條例實施之前建議司法院召開法官會議，針對

該條例重要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形成合理之共識，以免

裁定互相歧異，但司法院該條例實施之前並未處理，

業已造成裁定相互矛盾，人民對法院及消債條例之不

信賴。據悉，今年司法院召開二次法官會議，形成多項

共識，但至今尚未上網公開或出版，建議司法院儘速

公布，以便法官、律師或債務人、債權人有所遵循或預

測。

3.無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裁定：

消債條例第 3 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

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下列裁定認定

無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見解，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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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類型：

資產大於負債：

有法院之裁定認為債務人之資產大於負債，即認為債務

人無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卻未考量債務人之清償

能力。

目前仍依協商履約：

有裁定認為債務人目前仍然依債務協商內容履約中，應

無不能清償之情事。

(2)分析：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應考慮之

因素是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前述二種情形之裁定，

卻未考慮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債務人之資產縱使大於

負債，如果資產是自用住宅，而其無收入或收入有

限，仍然可能無清償能力。債務人目前仍然依債務協

商內容履約中，有可能向親友借貸以清償協商債務，

而並無清償能力。

4.債務人逾期未繳費：

消債條例第 6 條規定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應繳一千元，以

及繳納法院命預納之費用，如果債務人逾期未繳，法院得裁

定駁回。該條例第 7 條規定聲請清算之債務人如無法支付該費

用時，得釋明其無資力支付費用之事由聲請法院准予暫免繳

納。下列債務人因未繳納費用而被駁回，值得檢討：

(1)類型：

債務人聲請更生，卻無法繳納數千元之郵務送達費或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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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鑑定費，而遭法院裁定駁回。

債務人聲請清算，無法繳納數千元之郵務送達費或數萬元

之鑑定費，也未聲請法院暫免繳納，而遭法院裁定駁回。

(2)分析：

消債條例第 7 條只規定聲請清算之債務人可以聲請法院暫

免繳納費用，而聲請更生之債務人則無此權利，其立法

理由乃因債務人可以分期償還債務，理應有能力支付費

用。但事實上，法院預估命債務人預繳之費用常常高達數

千元，甚至數萬元，債務人無法在法院所定短暫時間內

支付，尤其我國不少債務人依其清償能力應聲請清算，

卻聲請更生，在無力支付費用而遭法院裁定駁回之後，

依消債條例第 65 條也無法轉為清算程序。因此司法當局

應檢討法院預估命債務人繳納之費用是否過高，期限是

否過短，以及建立債務人分期繳納費用之機制。

消債條例是新的法律，一般債務人不易充分瞭解其規定，

當法院命聲請清算之債務人繳納費用時，是否可以同時

告知債務人可以釋明其無資力支付而聲請暫免繳納。將來

消債條例修法，應改為債務人聲請清算應不必繳納費用，

相關費用列為優先受償之財團費用。

5.債務人逾期未補正文件：

下列情形法院以債務人逾期未補文件，而裁定駁回債務人更

生或清算之聲請，有待商榷：

(1)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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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命債務人於短時間內補多項文件，時間一超過，法院

立即裁定駁回。

債務人依法院之要求補正文件，法院認為所補文件不足證

明為由，認為其未補正而裁定駁回。

法院對於債務人所列報之扶養親屬，認為該親屬有自理生

活之能力，不以採信，而以未補正為由裁定駁回。

法院以債務人所提 95 年與金融機構協商成立之協議書並

無協議書人之簽章，而以未補正為由裁定駁回。

(2)分析：

各法院各法官對於應補之文件，並不一致，債務人或其代

理人無法預先準備，司法當局應召開法官會議，形成應

補文件之共識。

有些法官要求債務人繳費或補文件之時間過短，司法當局

應針對各種情形建立合理之補正時間。

法院如果認為所補文件不足證明，理應要求債務人說明或

再補件，不應當作逾期未補件而駁回。法院對於債務人

所列報之扶養親屬，如果認為有自理生活之能力，不以

採信，理應要求債務人說明，或於認定債務人是否不能

清償時，不認列扶養費為其支出，而不應當作逾期未補

件而駁回。再者，扶養費之舉證不易，法官理應從寬認

定，舉證方式除了匯款或領款之方式外，也應容許切結

書或到庭說明之方式。    

95 年債務人與金融機構協商成立，金融機構通常並無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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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書上簽章，因此法院要求債務人補正有雙方簽章之協

議書，債務人實在無法補正，法院只要函詢該金融機構

即可，不應當作逾期未補件而駁回。

6.未協商：

依消債條例第 151 條及施行細則第 42 條，債務人聲請更生或

清算，應先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協商，債務人 95 年如有與金

融機構協商成立者不需在協商，但未成立者，依施行細則第

42 條仍須進行此前置協商。法院下列情形認定債務人未協商，

而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值得商榷：

(1)類型：

有些法官認為債務人雖然 95 年債務協商成功，但 95 年協

商時，不包括銀行以外之金融機構，不包括保證人，以

及不包括有擔保之債權人等，與消債條例所規定前置協

商之金融機構並不一致，對於 95 年協商成功之債務人聲

請更生或清算，以未協商為由駁回。

債務人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進行前置協商時，如未依銀行

公會所定應檢附之文件，最大債權金融機構通常拒絕協

商，債務人如依消債條例第 153 條主張逾 30 日不開始協

商，而聲請更生或清算，法院通常會以未協商而裁定駁

回。甚至債務人已依銀行公會之要求提出文件，只是申請

表格稍有出入，銀行即拒絕協商，法院即以未協商為由

駁回更生或清算。

(2)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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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情形，經債務人提出抗告，原法院已改變見解，認

為 95 年與銀行協商成功之債務人，雖然並未與全體金融

機構之債權人協商，不必再經前置協商，可以聲請更生

或清算。

消債條例第 151 條第 1 項有關前置協商只規定債務人應以

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並表明

共同協商之意旨，並無規定債務人應提供何項資料。尤其

協商之性質，債務人理應與債權人處於平等之地位，債

權人之公會銀行公會豈有權力單方面規定債務人應提出

何項資料，否則不予協商，法院竟然接受銀行公會之意

見，認為債務人不提出銀公會所要求之資料或不依銀行

公會之表格，即不認為協商，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退萬

步言，縱使基考慮讓協商能順利進行，債務人有義務提

出銀行公會所要求之文件，但基於平等原則及資訊公開

之原則，債權金融機構也應有義務提出債務人真正借貸

之金額，歷次還款之金額，歷年來利息、違約金及費用等

各項名目之計算之資料，以利雙方協商之進行。再者，債

權金融機構勢力龐大，擁有資訊及法務等優勢，債務人

於協商時，理應可以委任律師諮詢或其他協助。但實際上

債務人與債權金融機構進行前置協商時，債務人不知債

務之數額及其計算，要求銀行提出相關資料時，銀行均

拒不提出，債務人縱使委任律師，銀行與債務人協商時，

也拒絕律師協助，一切協商通知均未通知律師。法院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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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公平原則，認為有前述情形之協商成立不予認可，

或者認為有前述情形視為金融機構拒絕協商，債務人可

以直接聲請更生或清算。身為消債條例之主管機關之司法

院對於金融機構前述不合理之情形，卻視若無睹，對於

法官偏袒銀行之裁定，以減輕自己之工作負擔，也縱容

默許。

(六)、法院對於債務人之更生方案認可及不認可之原因分析與檢討：

債務人聲請更生，經法院准予開始更生之裁定之後，應提出更

生方案，法院得召開債權人會議決定是否可決更生方案，再由

法院認可，法院也可不召集債權人會議，直接依消債條例第 64

條認為更生方案是否公允而為認可或不認可之裁定。通常法院不

一定召開債權人會議，而更生方案要經債權人會議過半數可決，

並不容易，因此法院是否認為公允而認可更生方案，是更生成

功與否之關鍵。然而消債條例第 64 條對於法院是否認可更生方

案，只規定除有第 63 條或第 64 條第 2 項所規定情形之一者外，

只要公允，法院即可認可更生方案，但何謂公允，消債條例並

無進一步規範。

法扶基金會為瞭解法院對更生方案認可或不認可之相關資訊及

分析，根據司法院於 98 年 4 月提供予徐中雄立委『97 年 6 月 1

日至 98 年 2 月 28 日止各地方法院消債事件辦理情形』之清單，

說明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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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更生方案認可之相關分析：

1.更生方案認可之案件比例只 42.7％，顯然偏低：

97 年 6 月至 98 年 2 月裁定開始更生計有 3,452 件，更生方案

認可件數僅有 79 件，占 2.29％。若依裁定開始更生且終結之案

件觀之，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件數為 79 件，法院不認可更生

方案之件數為 52 件，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比率為 60％。另依

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債務人向法院提出之更

生案件中，除了 46.7％還在法院審理中，19.6％法院已同意更

生方案，26.2％被法院駁回(包括裁定駁回更生之聲請及不認

可更生方案)。據此可知，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件數，相對於裁

定駁回更生之聲請及不認可更生方案之件數，只占

42.7 ％【19.6％÷(19.6％＋26.2％)＝42.7％】。不論六成或

42.7％，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之比例，現然偏低，值得司法當局

找出原因，徹底檢討改進。   

2.更生方案認可案件約七成之清償期限長達八年，顯然違反消

債條例之規定，錯將例外當原則：

(1)數據：前述 79 件更生方案認可之案件中，有 45 件查有清

償期限之資料，此 45 件中，68.89％清償期限八年，

2.22％清償期限七年， 24.44％清償期限六年，

4.44％清償期限六年以下。

(2)分析：日本之再生期間是三年，得延長為五年，司法院所

擬之草案更生最終清償期是四年，但有特別情事者

得延長為六年。後來因為銀行一再施壓要求延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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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通過之消債條例第 53 條規定更生最終清償期是六

年，但有特別情事者，得延長為八年。但前述更生方

案認可之案件竟高達七成之清償期限為八年，顯然

已將例外當成原則。

3.更生方案認可案件將近七成之清償成數高達五成以上，相較

於日本再生制度，偏高甚多：

(1)數據：清償成數九成以上者占 26.67％，清償成數五成至九

成 者占 42.22％， 清 償 成數二成至五成 者占

26.67％，清償成數二成以下者占 4.44％。

(2)分析：

日本之個人再生有二種，一為小規模個人再生，另一為薪

資所得個人再生。小規模個人再生之再生計畫應經債權

人會議之決議，但再生計畫之清償總額不得低於最低清

償基準額，500 萬日圓以下是 100 萬日圓，500 萬至

1500萬日圓是 20%，1500萬至 3000萬日圓是 300萬日

圓，3000萬至 5000萬日圓是 10%。薪資所得個人再生之

再生計畫不必經債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該再生計畫之清

償總額之下限應以可支配所得為界定基準。可支配所得

基準之計算公式有三個步驟：一：以債務人於再生計畫

提出前二年間之收入總額，先扣除所得稅，住民稅及社

會保險費之金額後，再除以二得出平均年收入金額。二：

以平均年收入金額扣除維持債務人及受扶養人最低生活

限度所需之一年份費用金額，計算出債務人之可支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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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可支配所得再乘以二所得出之金額，即為可支

配所得基準，而成為最低清償金額。

反觀我國消債條例對於法院認可更生方案並無規定最低清

償金額，消債條例第 64 條只規定更生方案法院如認為

公允即可以認可，但對於何謂公允並未進一步規範，法

院認可之更生方案其清償成數從 14.42％至 100％，差距

甚大。日本因為實施破產制度有數十年之經驗，2001 年

才開始實施個人再生，銀行基於破產通常無法受償，因

此可以接受二成最低清償金額之再生方案。反觀我國個

人之更生與清算同步實施，銀行不易接收債務打折之更

生方案，法官也深受有債必還之觀念的影響，因此大約

七成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其清償成數高達五成以上，甚

至 26.67％之清償成數高達九成，相較於日本，我國之

更生制度對於債務人之幫助有限。

4.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將近一半其每月清償金額高於債務人收

入減支出之餘額，顯然違反消債條例之意旨：

(1)數據：在 25 件有相關資料之案件中，48％法院認可之更生

方案每月清償金額高於債務人所呈報收入減支出之

餘額，44％二者相等，8％前者低於後者。

(2)分析：如果債務人之更生方案是將其收入減支出之餘額全

數還債，固然應該被認為是最大之誠意。但事實上，

此種勉強之更生方案，將來極有可能發生履行困難

之情形，因為長達六年或八年之更生期間，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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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支出增加的情形，例如物價波動，生病或意

外之支出，教育費用增加，需要扶養的對象增加或

扶養費用增加等，在此更生期間也可能收入減少，

例如減薪，加班費減少，生意變差等。但是法院認可

之更生方案竟然 48％之每月清償金額高於其收入減

支出之餘額，並未考慮債務人之清償能力，顯然嚴

重違反消債條例第 64 條所規定之公允，也有違更生

制度是給予債務人一個機會，盡力清償即可免責之

精神。此外另有 44％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其每月清

償金額等於債務人收入減支出之餘額，雖然有考慮

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卻是勉強之更生方案，讓債務

人沒有喘息的空間，一有閃失或變化，即有履行困

難之虞

B 更生方案不認可之相關分析：

1.根據前述司法院提供予徐中雄立委 97 年 6 月 1 日至 98 年 2 月

28 日止之清單，法院不認可更生方案之原因及其分析

(1)數據：在法院認為更生方案並非公允之 22 件案件中，其中

七件法院人為不公允之原因是債務人浪費，其中五

件是債務人正值壯年應可尋覓更佳之工作。

(2)分析：

債務人浪費是過去債務發生之原因，與將來更生方案是否

公允無關：

消債條例第 64 條第 1 項只規定更生方案公允，法院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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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可，但對於何謂公允並未規定。然而依其文義解釋，

所謂更生方案之條件公允，應該是指消債條例第 53 條債

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相對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其

清償總金額，清償成數，每期清償金額，及清償期限是

否合理，應不包括債務人發生債務之原因。再者，如果浪

費是債務人發生債務之原因，依消債條例第 134 條及第

142 條，債務人聲請清算原則上不得免責，但債務人如

果繼續清償債務，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

20％以上者，法院得裁定免責。如果浪費是債務人發生債

務之原因，而債務人聲請更生，其更生方案之清償成數

高於二成且合理者，法院如果僅以浪費為由不認可更生

方案，顯與消債條例第 134 條及第 142 條之規定相背。

債務人正值壯年，將來是否可尋覓更佳之工作，並不確定

也與更生方案是否公允無涉：

債務人正值壯年，將來是否可尋覓更佳之工作，並不確

定，也與更生方案是否公允無關，法官豈可以將來不確

定且與公允無關之事由，不認可更生方案。

2.依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法院不認可更生方案

之原因及其分析：

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法院不認可更生方案之

原因，茲分析如下：

(1)數據：32.1％是『家人可協助還款』，24.2％是『列的必要生

活費用太高』，14.1％是『應該可以找到工作或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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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4.2％是『有浪費之行為』。

(2)分析：

家人可協助還款：

首先 32.1％是『家人可協助還款』，然而家人於法並無義

務協助還款，而且家人能否長期協助還款也不無疑問，

法院以此理由不認可更生方案顯不合理

列的必要生活費用太高：

其次 24.2％是『列的必要生活費用太高』，此乃合理之理

由，但於具體個案是否失之過嚴，值得分析觀察。

應該可以找到工作或更好的工作：

分析同上　　　　　

有浪費之行為

分析同上

3.依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法院不認可之更生方

案，約七成是超過其清償能力：　

依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法院不認可更生方案

之案件中，有 70.7％之債務人其所提之更生方案，每月應還

金額還大於收入扣除支出之淨所得，換言之，債務人將收入

扣除支出後，全部還給銀行之更生方案，法院仍然認為不公

允而不予認可，此種見解顯然已違背消債條例之精神。司法院

民事廳之代表於法扶基金會舉辦之律師教育訓練會時，一再

表示只要債務人將收入扣除最低生活支出之餘額，全數償還

銀行即是公允之更生方案，不必再爭執債務之數額，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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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運作，顯然與司法院之推測，天壤之別。

(七)、債務人對於法院審理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滿意度之分析及檢討：

依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之調查結果，債務人認為法院審理更

生及清算案件『很合理』占 7.2％，『還算合理』占 23.7%，『有點不

合理』占 16.2％，『很不合理』占 19.3％，另 33.5％不願回答。換

言之，只有 30.9％債務人認為合理，不到三分之一，法院如何

合理且有效的審理更生及清算案件，贏得人民之信賴，解決債

務人之債務問題，值得徹底檢討改進。

四、結論：

(一)、消債條例實施十五個月，每月平均清算聲請案件是 129.9 件，

僅是每月平均更生聲請案件 1499.7 件之 8.6％。前置協商申請件

數每月平均 3880.1 件，是每月平均更生聲請件數之 2.5倍。

(二)、民國 98 年相較於 97 年，前置協商申請之件數並無下降，但更

生聲請件數僅剩 37.5％。

(三)、債務人與銀行進行前置協商之件數維持不變，向法院聲請更生

或清算之件數急速下降，其理由主要是因為法院處理更生或清

算之案件速度緩慢，常常超過一年無法審結，程序駁回之比例

偏高，法院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或清算免責之比例偏低，債務人

對法院及更生或清算制度失去信心。

(四)、前置協商成功率高達 7 成以上，但協商成功之債務人 67.9%無

法還款或勉強還款，協商成功之清償條件超過 6 成需支付利息，

超過 6 成需還 8 年以上，甚至 11％需還 15 年以上。

(五)、法院對於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駁回聲請之裁定遠多於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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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或清算之裁定，其駁回之理由例如未補文件，未繳費，未

協商，並無清償不能或清償不能之虞，履行顯有困難並非不可

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或移轉管轄，但這些理由有的明顯違反

消債條例，有的偏袒銀行為債務人不合理之解釋，也有不瞭解

債務人或 95 協商之真正情形。

(六)、法院裁定准於開始更生之案件，法院認可更生方案約 6 成，而

法院認可之更生方案約 7 成需還 8 年，約 7 成需還債 5 成以上，

而每期清償金額大於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約 5 成，顯然超過債務

人之清償能力，有違消債條例之精神。

(七)、司法院應召開法官會議，針對各法院各法官歧異之見解，或有

違消債條例之規定或精神之見解，研討形成共識，公開上網及

出版，讓各界有所遵循。

(八)、消債條例之規定及精神有別於一般民事法律，司法院應針對辦

理消債案件之法官及司法事務官加強消債條例之教育訓練，並

讓承辦之法官及司法事務官多多瞭解債務人真正之處境。

(九)、消債條例將來如有修法之機會，應規定由客觀公正之第三者主

持前置協商，規範債權人於前置協商或更生清算時有提出債務

數額及計算之相關資料之義務。此外，法院得認可更生方案之

『公允』條件，應明確規定計算公式或具體化公允之意義。再者，

清算應明確規定不免責之情形，其他情形清算應予免責。

(十)、法扶基金會應降低債務人申請法扶之門檻，強化扶助律師於各

種債務協商及更生清算之有效代理。主管機關司法院應糾正銀行

不准律師代理前置協商之錯誤，相關機關也應取締各種代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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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不法行為。

丙、台灣貧窮問題與法律扶助：

    如前言所述，法扶基金會自 2004 年以來，對於弱勢者提供不少

傳統民刑訴訟之法律扶助，但對於貧窮形成之原因，貧窮者所

面臨之問題，貧窮者問題在法律制度上之不足或缺失，以及如

何提供貧窮者個案或制度上之扶助，並無研究或行動。法扶基金

會除了歷年來提供少數低收入戶補助之行政救濟外，一直到

2006 年因 NGO 的要求時，才開始從事前述債務扶助之專案，

以及 2007 年協助社會救助法修法專案。未來法扶基金會應如何

提供貧窮者法律扶助，值得深思及計畫。

壹、扶助申請低收入戶遭駁回者之行政救濟：

    法扶基金會扶助之範圍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家事案件及

行政案件，但行政案件之比率甚低，例如 2008 年之扶助案件中，

刑事案件占 46.5％，民事案件占 26.3％，家事案件占 22.7％，

而行政案件僅占 1.3％。如前所述，台灣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

戶可以申請各項補助，但因各級政府不重視，此部分之預算編

列甚低，貧窮者申請低收入戶資格，政府常常以各種理由駁回，

被駁回者可以申請法扶協助訴願及行政訴訟，但歷年來申請法

扶協助者不多，其件數如下：

年度 扶助

件數

扶助結果

有利件數

扶助結果

不利件數

扶助結果

不明件數

2004 8 0 8 0
2005 25 15 6 4
2006 16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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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8 16 10 2
2008 14 12 2 0
2009 8 8 0 0

   依據前述數據，法扶基金會扶助申請低收入戶而遭駁回者提出行

政救濟之件數不多，其原因良多，例如低收入戶申請者或協助之

社工不知法扶基金會有此扶助種類，低收入戶申請者權利意識不

高又怕得罪政府只好等待下一年再申請，社會救助法及其相關行

政規定不合理，提出行政救濟無用等。法扶基金會應成立專案小

組，密切與低收入戶申請者及社工連結，研究社會救助法及相關

行政規定，以及有效行政救濟之策略，必要時並應協助社會救助

法及相關行政規定之修法行動或聲請釋憲。

貳、2007 年法扶基金會協助社會福利聯盟提出社會救助法修法草案，

但最後僅部分通過：

   2006 年社會福利聯盟的成員發現 2005 年台北市原來之低收入戶

不少於該年度被駁回，而發生生活困難，要求法扶基金會協助，

法扶基金會成立專案小組，除了協助個案之行政救濟外，也發現

社會救助法及其相關行政規定有諸多不合理，有待修改，社會福

利聯盟於 2007 年成立修法小組，要求法扶基金會協助，於將近

一年的時間，完成修法草案，該年度立法院雖然三讀通過社會救

助法之修改，但僅採納社會福利聯盟極少之意見，仍留下諸多問

題有待解決。茲說明如下：

一、社會救助法及其相關行政規定主要不合理之處：

（一）各級政府編列預算不足，從嚴審核低收入戶資格。

（二）低收入戶資格之審查作業多淪為書面及形式審核，且審核者

未具社工專業。

（三）地方政府多規定申請當地低收入戶，需已設籍且實際居住一

定期間後，始得提出，顯然違反社會救助法。

（四）無經濟效益之不動產不列入家庭財產計算的類型太過狹隘。

（五）社會救助法僅以形式之身分關係做為家庭人口之計算範圍，

造成實際上無扶養事實之人的收入及財產計入，而無法通過

審核。

二、社會福利聯盟社會救助法草案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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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政府籌編補助之社會救助預算，應限定地方政府支出範

圍，如預算不足時得動支第二預備金。

（二）低收入戶申請之審查及對決定不服之申覆，應以社工專業人

員之調查為認定基礎。

（三）增訂不得有設籍時間限制之規定。

（四）調整放寬不列入家庭財產計算之不動產類型。

（五）家庭總人口之計算範圍以與申請人有扶養事實之人為限。如為

扶養申請人之人者，其收入以申請人自其實際取得給付之部

分為限，始得列入家庭總收入計算，其財產以其與申請人實

際共同居住者為限，始得列入家庭財產計算。

（六）對申請人應負扶養義務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者，政府對申請

人提供照護後，得對之代位求償。

三、2007 年社會救助法修正通過之重點：

（一）中央政府籌編補助之社會救助預算，應限定地方政府支出範

圍，但無動支第二預備金之規定。

（二）調整放寬部分不列入家庭財產計算之不動產類型，仍有部分

類型未調整放寬。

（三）修正條文並未完全採納「與申請人有扶養事實之人才列入家庭

總人口之計算範圍」，僅例外規定「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

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訪視評估，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經重重之限制才

能不計入人口範圍。

（四）前述二（二）及（三）均無修正條文。

參、法扶基金會對於其他貧窮問題，應專案研究，並提出扶助策略：

一、法扶基金會應成立專案小組，研究貧窮者之相關問題：

    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及社會安全制度均不健全，貧窮者的第二

代，長期失業者，投資失敗者，自己或家人發生重大意外或重

大疾病者，均可能陷入貧窮。貧窮者的居住問題，醫療問題，子

女教育問題，工作問題，各項補助之問題，以及合理利率之小

額借貸之可能性等，都值得法扶基金會成立專案小組加以研究

分析。

二、法扶基金會應成立專案小組，提出貧窮問題之扶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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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貧窮問題有些有相關法律制度，但該制度可能不合理或不

完備，法扶基金會應思考各種扶助策略，例如行政救濟，聲請

釋憲或協助修法等。上述貧窮問題有些並無相關法律制度，法扶

基金會也應思考各種扶助策略，例如行政救濟，聲請釋憲或協

助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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